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2 

 

 

 

法規 
 

 

 

 

政令 
 

 

 

 

 

 

 

 

 

 

 

 

 

 

 

 

 

★修正「新竹縣性侵害及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辦法」第八條 ......................................... 4 

 

 

 

 

教育處 

★修正「新竹縣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及作業規定」，並自即

日生效 ..................................................................................................................................... 5 

 

勞工處 

★檢送『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補助要點』乙案，並

自即日起生效 ...................................................................................................................... 49 

 

行政處 

★修正「新竹縣政府工友考核要點」第九點（含附表一及附表三），並自即日生

效 ........................................................................................................................................... 59 

★修正「新竹縣政府消耗性物品管理標準作業程序」第三點，並自即日生效 .......... 63 

★修正「新竹縣政府行政大樓辦公區使用管理要點」第二點，並自即日生效 .......... 64 

★修正「新竹縣政府授權所屬各機關辦理府稿電子發文作業規定」第二點，並自

即日起生效 ........................................................................................................................... 65 

 

主計處 

★修訂「新竹縣政府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經費作業及管考注意事項」，

並自即日生效 ...................................................................................................................... 72 

 

環保局 

★訂定「新竹縣永續發展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 75 

 

 

目 錄 

2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3 

 

 

 

公告 
 
 
 
 
 
 
 
 
 
 
 
 
 
 
 
 
 
 
 
 
 
 
 
 
法規 
草案 
預告 

★為公告「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重製疑義樁位

測定-舊 A-31、舊 A-41」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公告圖、樁位圖及樁位座標表，特

此公告周知 ........................................................................................................................... 77 

★公告 110 年 10 月份「順捷汽車修護廠」等 143 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77 

★公告 110 年 10 月份「鼎勝實業」等 120 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 82 

★公告 110 年 10 月份「日新菓菜行」等 52 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 88 

★為公開展覽「變更湖口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為停車場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案」，特此公告周知 ............................................................................................................ 91 

★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申辯無法投遞商號清冊（如附件清冊） .............. 92 

★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申辯無法投遞商號清冊（如附件清冊） .............. 95 

★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申辯無法投遞商號清冊（如附件清冊） .............. 97 

★為公開展覽「變更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高速公路

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分）（部分甲種工業區為科技商務服

務專用區、公園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暨細部計畫（開發期限展延）

案」，特此公告周知 ............................................................................................................ 98 

★公告註銷新竹縣竹北市「有順春牧場」（農畜牧登字第 006927 號 06927-0-01）

之畜牧場登記證書 1 張 ...................................................................................................... 99 

★公告本府辦理「111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實施計畫及行政契約

（稿），相關附件詳見本府網站-訊息中心-一般公告 ................................................. 100 

★為辦理本縣 111-112 年度身心障礙者短期照顧服務，公告「新竹縣政府 111-112

年度委託身心障礙者短期照顧服務契約書」，附件請詳見本府網站-訊息中心-一

般公告 ................................................................................................................................. 101 

★公告新增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公告 1 份 .............................................................. 102 

★公告「新竹縣空氣污染防制計畫（109 年至 112 年）（核定版）」 ........................... 102 

 

★預告修訂「新竹縣原住民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五條」草案 ........ 103 

★預告訂定「新竹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 ................................................ 109 

 

 

3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4 

 

法規 

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05501065 號 

 

修正「新竹縣性侵害及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辦法」第八條。 

附修正「新竹縣性侵害及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辦法」第八條。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性侵害及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辦法第八條修正條文  

第 八 條 心理復健或輔導費用補助如下：  

一、內容及標準：  

(一)個別晤談費：每小時最高補助一千六百元，每次晤談

最高一點五小時，每案最高補助二十四小時。  

(二)夫妻或家族晤談費：每小時最高補助一千六百元，每

次晤談最高一點五小時，每案最高補助二十四小時。  

(三)團體治療輔導費：每小時最高補助一千六百元，每次

最高三小時，每案最高補助三十六小時。  

(四)經社工評估有需求，並經本府核准者，得酌予增加補

助時數。  

(五)第二目補助對象包含個案及其家庭成員。  

二、申請方式：檢附申請表、心理輔導紀錄摘要表、心理師收

據、我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影

本、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領據及存摺封面影本等相關資

料，向本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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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教體字第 1103718664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及作業規定」，並自即

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修正「新竹縣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及作業規定」及

修正對照表 1 份。 

 

正本：新竹縣各縣立高中群組、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及作業規定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所屬各級學

校專任運動教練（以下簡稱教練）績效評量，特訂定本基準及作業規

定。 

二、教練績效評量之送件程序規定如下： 

(一)教練應於本府規定期限內，將績效評量表(附件一及附件二)、輔導

銜接學生名冊(附件三)、年度成績考核通知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送服

務學校。 

(二)服務學校應於本府規定期限內，提送該校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學校評委會)完成查證，並將結果及相關資料送新竹縣專

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縣評委會）。 

三、教練於本縣所屬各級學校每服務滿三年，應接受本縣評委會績效評量；

教練經轉換學校者，其成績考核學年度應合併計算。教練並應於每學年

度接受學校參酌本基準辦理年度考核。教練因出國進修、借調、留職停

薪、懷孕分娩、流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延長病假、公假達六個月

以上或遭受其他重大變故者，得於績效評量前檢具證明文件，經學校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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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審議通過，再經本縣評委會決議，本府核定後，延後辦理績效評

量，並自原因消失返校服務之次年度起，併計其前後未經績效評量之服

務年資。 

四、本縣評委會辦理教練績效評量，其評量類別及配分比率規定如下： 

(一)高中職學校： 

1.訓練指導績效：百分之六十五。 

2.專項運動推廣績效：百分之二十。 

3.年度成績考核：百分之十五。 

(二)國民中學： 

1.訓練指導績效：百分之五十。 

2.專項運動推廣績效：百分之三十五。 

3.年度成績考核：百分之十五。 

(三)國民小學： 

1.訓練指導績效：百分之三十五。 

2.專項運動推廣績效：百分之五十。 

3.年度成績考核：百分之十五。 

五、前點所定訓練指導績效，以教練於服務學校所指導學生之運動團隊或個

人績效為原則。其積分，依下列規定採計： 

(一)團體運動種類項目之同一團隊，訓練指導績效，於教練接受評量之

每學年度期間內，以最高一次給分基準核計之；總分最高以一百分

計。 

(二)個人運動種類項目之同一學生訓練指導績效，於教練接受評量之三

學年度期間內，以最高一次給分基準核計之；總分最高以一百計。 

(三)個人運動種類項目，同一學生依競賽規程同時參加個人賽及團體賽

獲獎者，擇一採計。 

(四)以指導之學生參加國際正式比賽、全國正式比賽、直轄市、（市）正

式比賽，或入選國家代表隊、直轄市、縣（市）代表隊，作為採計

之訓練指導績效積分（以下簡稱積分）；其給分基準表如附件二。 

(五)團體運動種類，係指由雙方多人同時從事競賽決定勝負之運動競賽

(如：手球、足球、棒球、排球及籃球等)；其績效積分以個人運動

種類項目給分基準乘以二倍核計。如係由個人或雙人等從事競賽，

逐次累積點數決定勝負之運動競賽(如：桌球、網球、羽球及田徑

等團體賽)，則定義為個人運動種類。 

(六)經本府同意支援他校(含完全中學)之教練，其指導他校學生參加比

賽最高採計以總分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七)第四款積分之採計，以競賽秩序冊或技術手冊登記為教練者為限。

但有特殊情形，經評委會認定者，不在此限。訓練指導績效所列之

給分項目與教練專長項目不符者，不得採計。但因輔導培訓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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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者具稀少性、特殊性，教練之訓練指導績效得提交評委會審議

決定。 

六、第四點所定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其積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所訓練學生畢業後繼續從事專項運動銜接： 

1.高中職學校：百分之二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四十。 

3.國民小學：百分之四十。 

(二)學校專項運動場地器材之維護管理及支援學校專項運動賽會工作： 

1.高中職學校：百分之二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二十。 

3.國民小學：百分之二十。 

(三)協助學校專項運動社團組成與運作及協助鄰近基層學校訓練： 

1.高中職學校：百分之二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十。 

3.國民小學：百分之十。 

(四)協助學校推動每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 

1.高中職學校：百分之二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二十。 

3.國民小學：百分之二十。 

(五)參加運動科學研習會，且應用於訓練工作： 

1.高中職學校：百分之二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十。 

3.國民小學：百分之十。 

 教練有其他非屬前項各款之特殊具體事實，並經學校認定者，或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所定偏遠地區學校之教練，至多得外加百

分之十。 

七、學校評委會應於本府規定期限內完成評量作業；其評量結果經本府核定

後，以書面通知服務學校及教練。本府應依評量結果，作成下列決議： 

(一)績效評量總成績未達六十分：為不通過，由學校依規定予以解聘或

不續聘。 

(二)績效評量總成績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者應接受專任運動教練輔導

小組之輔導與第四年之績效評量考核，其成績依教練績效評量之類

別及配分比率規定計算，惟訓練指導績效計分乘以三倍，與專項運

動推廣績效及年度成績考核合計頇達七十分以上。第四年成績仍未

達七十分者，為不通過績效考核，將予解聘或不續聘。專任運動教

練輔導小組成員由本府遴聘具有體育專長及相關實務或學術經驗之

專家學者或本縣績效優良資深教練組成。 

八、本縣所屬各級學校教練於辦理績效評量作業之各項表件如附件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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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件三。 

九、教練送件之績效資料不得混摻前次接受評量服務期限內之績效。第一次

接受本縣評委會績效評量者，應陳送自起聘日起至接受績效評量之年度

前相關證明資料。 

十、本縣評委會收受前點相關資料後，自收件次日起，應於二個月內完成評

量作業，其評量結果經本縣核定後，以書面通知學校及受評量人。 

十一、依據本基準及作業規定辦理教練績效評量時如有疑義，由本縣評委會

解釋或討論決議之。 

  

8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練績效評量表 

姓名  
現 職 核 定 情 形 任職學校  

日 期  運動項目  

聘任 

級別 
 

文 號 
 

出生日期  

身份證字號  

到職  
薪 額  

是否具原住民族身份 
□是（族別        ） 

□否 年 功 薪  

本職最高薪  合 計  專任運動教練證書號  

考核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計分 

（檢附佐證資料）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一 
、 

訓 

練 

指 

導 

績 

效 

A 

國際正式比賽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B 

全國賽會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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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訓 

練 

指 

導 

績 

效 

C 

縣市級賽會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D 

入選代表隊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共     分（選手：                ） 

  

得分 

總分＊(□高中職 65%;□國中 

50%;□國小 35%)＝          分 

高中職滿分 65分 

國中滿分 50分 

國小滿分 35分 

上述總分 

A+B+C+D 

 

考核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計分 

（檢附佐證資料）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二 
、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一)所訓練 

學生畢業後 

繼續從事專 

項運動銜接 

請填附件三： 

□三年內畢業之選手，於畢業後升

學運動相關校系或繼續從事運動長

訓練，共____人。 

(高中職適用) 

□三年內畢業之選手，於畢業後繼

續就讀本市公私立學校繼續接受運 

動專長訓練並參賽，共____人。(國

中;國小適用) 

高中職 20 分 

國中 40 分 

國小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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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二)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 

器材之維護 

管理及支援 

學校專項運 

動賽會工作 

專項運動場地及器材之維護管理情

形，由學校依教練實際執行情形給

分。(至多 10 分)。 

高中職 10 分 

國中 10 分 

國小 10 分 

 

受評量期間內，每支援 1 場學校大

型運動賽會工作(含縣府委辦)，得採

計 2-4 分為原則，並得由學校視協

助得力情形，酌予調整計分 (至多 

10 分)。 

高中職 10 分 

國中 10 分 

國小 10 分 
 

(三)協助學校

專項運動社團

組成與運作及

協助鄰近基層

學校訓練 

由學校依教練實際執行情形及佐證

資料給分。 

高中職 20 分 

國中 10 分 

國小 10 分  

(四)協助學校

推動每週一百

五十分鐘課間

活動 

由學校依教練實際執行情形及佐證

資料給分。 

高中職 20 分 

國中 20 分 

國小 20 分 
 

(五)參加運動

科學研習會，

且應用於訓練

工作 

教練受評量期間，參加運動科學相 

關研習課程並取得時數 證明，每 1

小時採計 1 分。 

高中職 10 分 

國中 5 分 

國小 5 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際應用於訓練工作

之相關計畫內容及執行成果相關資

料給分(5 分)。 

高中職 10 分 

國中 5 分 

國小 5 分 
 

教練有其他非

屬(一)至(五) 

各款之特殊具

體事實，或偏

遠地區學校教

育發展條例所

定偏遠地區學 

校之教練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為偏遠地區

學校。 

□教練有其他特殊具體事蹟之佐證

資料 

至多 10 分 

 

小計 

總分＊(□高中職 20%;□國中 35%;

□國小 50%)+【外加分】＊20％ 

=           

總分 

(一)+(二)+(三)+ 

(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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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計分 

（檢附佐證資料）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三 
、 

年 

度 

成 

績 

考 

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1 年)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2 年)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3 年)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小計 
(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1/3)＊15％

＝____________分 
  

合計 
訓練指導績效小計＋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小計＋年度成績考核小計＝________ 分 

(最高採計至 100 分) 

評語 

學校業務主管評語 校長批核 

  

簽章   

審查結果 
(本欄由專任運動

教練績效評量委

員會填寫) 

□通過(六十分以上);□績效評量總成績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者應接受專任運動教練輔

導小組之輔導與第四年之績效評量考核，其成績依教練績效評量之類別及配分比率規定計

算，惟訓練指導績效計分乘以三倍，與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及年度成績考核合計須達七十分

以上。第四年成績仍未達七十分者，為不通過績效考核，將予解聘或不續聘。  

□不通過(未達六十分) 

審查委員：                        (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及重大
優劣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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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縣政府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指導績效給分基準

表 

國際正式比賽 

項目 給分 

國光體育獎章獲三等三級以上 100 

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
輔導辦法第四條或第七條，獲甄審資格 

60 

全國正式比賽 

                名次 

   層級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第 7 名 第 8 名 

全國運動會 60 45 35 25 20 15 15 15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50 40 32 20 18 16 15 12 

全民運動會 

40 30 20 18 16 15 12 10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全國各單項協會主辦並經

教育部核定之錦標賽 

（擇優三場採計） 

30 20 18 16 15 12 10 8 

註： 
1. 團體運動種類，其績效給分依上述給分基準，乘以 2 倍核計。 
2. 所稱團體運動種類，係指由雙方多人同時從事競賽決定勝負之運動競賽(如：手球、足球、棒
球、排球及籃球等)，如係由個人或雙人等從事競賽，逐次累積點數決定勝負之運動競賽(如：桌
球、網球、羽球及田徑等團體賽)，則定義為個人運動種類。 

縣市級比賽比賽 

                名次 

   層級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第 7 名 第 8 名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

之正式比賽 
10 8 6 5 4 3 2 1 

註： 
1.為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避免學生課業受到影響，
同時為免教練為累積取得積分，過度參加地方性競爭等級較低之賽事，爰本項擇優計之:高中 2
場、國中 3 場、國小 4 場。 

13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2. 團體運動種類，其績效給分依上述給分基準，乘以 2 倍核計。 
3. 此指正式比賽，不包含對抗賽、友誼賽、邀請賽及其他經評委會認定非屬正式比賽者。 

入選代表隊 

項目 依人次給分 

指導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最高以 12 分計） 

1 人 2 人 3 人 4 人以上 

3 分 6 分 9 分 12 分 

指導選手入選縣市代表隊（最高以 6 分計） 

1 人 2 人 3 人以上 

2 分 4 分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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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竹縣政府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輔導銜接學生名冊 

姓名  服務學校  運動種類  

填寫日期  銜接學生人數  

編號 銜接學年度 選手姓名 銜接學校 運動項目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分數 

□高中職(滿分 20分)  ___人*1 分+___人*2 分+___人*3 分=___分 

□國中、國小(滿分 40分) ___人*2 分+___人*4 分+___人*6 分=___分 

教練填表簽章：          承辦處室簽章：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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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銜接學生名冊： 

(ㄧ)高中職專任運動教練限填三年內畢業之選手，於畢業後升學運   

         動相關校系或繼續從事運動專長訓練。 

     (二)國中及國小專任運動教練限填三年內畢業之選手，於畢業後繼    

         續就讀本縣公私立學校繼續接受運動專長訓練並參賽。 

二、銜續人數在 5人以內者(高中職每人採計１分、國中或國小每人採 

計 2 分)；銜續人數在 6 至 10 人者，除前項原則外，自第 6 人(高

中職每人採計 2 分、國中或國小每人採計 4 分)；銜續人數在 11 人

以上者，除各依前項原則外，第 11 名起（高中職每人採計 3 分、國

中或國小每人採計 6 分)  

三、本表所填內容若有偽造或虛偽不實，將依規定追究法律及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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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及作業

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 新竹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辦理新

竹縣（以下簡稱本

縣）所屬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以下簡

稱教練）績效評量，

特訂定本基準及作

業規定。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辦理新 

    竹縣（以下簡稱本 

    縣）所屬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以下簡 

    稱教練）績效評量， 

    特訂定本基準及作 

    業規定。 

本點未修正 

二、教練績效評量之送   

    件程序規定如下： 

(一) 教練應於本府規

定期限內，將績效

評量表(附件一及

附件二)、輔導銜接

學生名冊(附件三) 

、年度成績考核通

知書及相關證明文

件送服務學校。 

(二) 服務學校應於本

府規定期限內，提

送該校專任運動教

練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學校評委

會)完成查證，並將

結果及相關資料送

新竹縣專任運動教

練績效評量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縣評

 一、本點新增。 

二、詳述教練接  

  受績效評量之 

  期限內應檢附  

  績效評量表、 

  輔導名冊、考 

  核通知書及相 

  關證明資料至 

  本府評審委員 

  會審核，經通 

  知後逾期一個 

  月者績效評量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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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 

(三) 教練未於規定期

限內送件，經學校

催辦後逾一個月仍

未送件者，視為績

效評量不通過。 

三、教練於本縣所屬各  

    級學校每服務滿三   

    年，應接受新竹縣   

    專任運動教練績效  

    評量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縣評委會）  

    績效評量；教練經  

    轉換學校者，其成 

    績考核學年度應合  

    併計算。教練並應  

    於每學年度接受學  

    校參酌本基準辦理  

    年度考核。教練因  

    出國進修、借調、  

    留職停薪、懷孕分    

    娩、流產、養育三 

    足歲以下子女、延   

    長病假、公假達六  

    個月以上或遭受其 

    他重大變故者，得  

    於績效評量前檢具  

    證明文件，經學校    

    審委會審議通過，  

    再經評委會決議，  

    本府核定後，延後  

二、 教練於本縣所屬各

級學校每服務滿三

年，應依國民體育法

第十三條第七項及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績效評量組織

及審議準則等相關

規定，接受新竹縣專

任運動教練績效評

量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縣評委會）績效評

量。 

一、點次變更 

二、增加教練因 

    特殊情形如 

    轉換學校、 

    留職停薪、 

    出國進修等 

    辦理考核方 

    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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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績效評量，並 

    自原因消失返校服  

    務之次年度起，併  

    計其前後未經績效  

    評量之服務年資。 

四、本縣評委會辦理教  

    練績效評量，其評    

    量類別及配分比  

    率，規定如下： 

    (一)高中職學校: 

        1.訓練指導績  

          效：百分之  

          六十五。 

        2.專項運動推  

          廣績效：百  

          分之二十。 

        3.年度成績考  

          核：百分之  

          十五。 

    (二)國民中學: 

        1.訓練指導績 

          效：百分之  

          五十。 

        2.專項運動推  

          廣績效：百  

          分之三十  

          五。 

        3.年度成績考 

          核：百分之 

          十五。 

    (三)國民小學: 

三、 本縣評委會辦理教

練績效評量，其評量

類別及配分比率，規

定如下： 

(一)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占總成績百分

之八十。 

(二)年度成績考核，占

總成績百分之二

十。 

一、點次變更 

二、依據 107 年 4 

   月 16 日修正 

   之「各級學校  

   專任運動教 

   練績效評量 

   組織及審議 

   準則」修正 

   評量類別及 

   配分比率， 

   爰修正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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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訓練指導績  

          效：百分之  

          三十五。 

        2.專項運動推  

          廣績效：百  

          分之五十。 

        3.年度成績考  

          核：百分之  

          十五。 

五、前點所定訓練指導   

    績效，以教練於服   

務學校所指導學生 

之運動團隊或個人 

績效為原則。其積 

分，依下列規定採 

計： 

(一)團體運動種   

    類項目之同    

    一團隊，訓   

    練指導績       

    效，於教練  

    接受評量之  

    每學年度期  

    間內，以最  

    高一次給分  

    基準核計  

    之；總分最 

    高以一百分 

    計。 

     (二)個人運動種  

         類項目之同  

四、 專任運動教練訓練

或指導績效評量計

分方式如下： 

（一） 國際及全國正  

式比賽，指報經

教育部體育署

核定之正式比

賽；本縣級正式

比賽，指報經本

府核定之正式

比賽；如有疑義

之比賽，由本縣

評委會認定。 

（二） 指導參加國際  

正式比賽獲獎 

，其各階段之 

教練均得列計。 

（三） 於教練接受評 

量期間內，個人

運動種類同一

選手之績效，以

最高一次給分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專任運 

    教練訓練指 

    導績效評量 

    計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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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生訓練  

        指導績效，於  

        教練接受評量  

        之三學年度期  

        間內，以最高  

        一次給分基準 

        核計之；總分  

        最高以一百分  

        計。 

    (三)個人運動種類 

        項目，同一學  

        生依競賽規程 

        同時參加個人  

        賽及團體賽獲 

        獎者，擇一採   

        計。 

    (四)以指導之學生  

        參加國際正式  

        比賽、全國正  

        式比賽、直轄  

        市、縣（市） 

        正式比賽，或 

        入選國家代表  

        隊、直轄市、  

        縣（市）代表 

        隊，作為採計  

        之訓練指導績  

        效積分（以下  

        簡稱積分）；   

        其給分基準表  

        如附件二。 

核計；團體運動

種類同一團隊

之績效，於各給

分項目以最高

一次給分核計 

。各給分項目之

得分加總乘以

百分之八十，最

高以八十分為

限。 

（四） 團體運動種類  

以競賽規程訂

定團體項目為

準，分別按參賽

隊數及錄取名

次，其績效積分

以個人運動項

目給分乘以倍

數核計如下： 

1. 參賽隊數七  

隊以下，其績

效積分核計如

下：第一名及

第二名乘以二

倍；第三名及

第四名乘以一

點五倍；其他

名次不加倍核

計。 

2. 參賽隊數八隊

以上，其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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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團體運動種     

        類，係指由雙   

        方多人同時從   

        事競賽決定勝  

        負之運動競賽  

        (如：手球、  

        足球、棒球、  

        排球及籃球  

        等)；其績效  

        積分以個人運  

        動種類項目給  

        分基準乘以二 

        倍核計。如係 

        由個人或雙人 

        等從事競賽，  

        逐次累積點數 

        決定勝負之運   

        動競賽(如： 

        桌球、網球、 

        羽球及田徑等 

        團體賽)，則  

        定義為個人運  

        動種類。 

    (六)經本府同意支  

        援他校(含完  

        全中學)之教 

        練，其指導他 

        校學生參加比 

        賽最高採計以 

        總分百分之五 

        十為上限。 

           積分核計如 

           下：  

           第一名及第 

           二名乘以三 

           倍；第三名及 

           第四名乘以 

           二點五倍；第 

           五名及第六 

           名乘以二倍 

           ；第七名及第 

           八名乘以一 

           點五倍；其他 

           名次不加倍 

           核計。 

（五）年度成績考核以 

     教練接受評量期 

     限內所辦理之歷 

     年成績考核(含 

     另予考核)加總 

     平均數乘以百分 

     之二十。 

（六）訓練或指導績效 

     所列之給分項目 

     與教練專長項目 

     不符者，不得採 

     計。 

（七）專任運動教練訓 

     練或指導績效計 

     分以秩序冊註記 

     為教練者為限， 

     如有特殊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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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第四款積分之  

       採計，以競賽  

       秩序冊或技術  

       手冊登記為教  

       練者為限。但 

       有特殊情形，  

       經本縣評委會認 

       定者，不在此 

       限。 

訓練指導績效所列 

之給分項目與教練 

專長項目不符者， 

不得採計。但因輔 

導培訓之運動項目 

者具稀少性、特殊 

性，教練之訓練指 

導績效得提交本縣 

評委會審議決定。 

     由本縣評委會認 

     定。 

（八）擔任國中或國小 

     專任運動教練銜 

     接訓練績效，輔 

     導選手就讀本縣 

     公私立學校，得 

     合計三年內銜接 

     訓練績效。銜接 

     訓練績效之每位 

     選手以最高一次 

     給分，核計給分 

     方式如下： 

           1、輔導選手 

            在國際正式 

            比賽得獎者    

            ：每一位選  

            手以十二分 

  計算。 

  2、輔導選手  

   在全國比賽 

   得獎者：第一 

   名者以十分 

   計算、第二名 

   者以八分計 

   算、第三名者 

   以六分計算 

   、第四名者 

   以四分計算 

            ，第五名者 

            及第六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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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三分算、 

 第七名者及 

 第八名者以 

 二分計算， 

 其餘名次以  

         一分計算。 

      3、輔導選手在 

       直轄市、縣 

      （市）核定正式 

           比賽得獎者 

           ：第一名者以 

           七分計算、第 

           二名者以五 

           分計算、第三 

           名者以三分 

           計算、第四名 

           者以二分計 

           算，其餘名次 

           以一分計算。 

六、第四點所定專項運   

    動推廣績效，其積  

    分，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所訓練學生畢    

    業後繼續從事  

    專項運動銜接： 

1. 高中職學校：

百分之二十。 

2. 國民中學：  

百分之四十。 

3. 國民小學：  

 一、本點新增。 

二、增列專任運 

    動練專項運 

    動推廣績效 

    評量計分方  

    式，爰增列 

    本點。 

24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百分之四十。 

   (二)學校專項運動  

場地器材之維護

管理及支援學校

專項運動賽會工

作： 

        1.高中職學校  

         ：百分之二十。 

        2.國民中學：  

          百分之二十。 

        3.國民小學：  

          百分之二十。 

   (三)協助學校專項   

       運動社團組成  

       與運作及協助 

       鄰近基層學校  

       訓練： 

1. 高中職學校 

：百分之二十。 

2. 國民中學：   

百分之十。 

3. 國民小學：  

百分之十。 

(四)協助學校推動每 

    週一百五十分鐘 

    課間活動: 

1. 高中職學校  

         ：百分之二十。 

2. 國民中學：  

百分之二十。 

3. 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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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二十。 

     (五)參加運動科學  

         研習會，且應用 

         於訓練工作： 

1. 高中職學

校：百分之

二十。 

2. 國民中學：

百分之十。 

3. 國民小學：

百分之十。 

    教練有其他非屬前項 

    各款之特殊具體事實 

    ，並經學校認定者， 

    或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發展條例所定偏遠地 

    區學校之教練，至多 

    得外加百分之十。 

七、評委會應於本府規定

期限內完成評量作

業；其評量結果經本

府核定後，以書面通

知服務學校及教練。

本府應依評量結果，

作成下列決議： 

(一) 績效評量總成

績未達六十

分：為不通過，

由學校依規定

予以解聘或不

續聘。 

五、教練績效評量通過之 

    基準為七十分。未達 

    七十分者，現職聘期 

    屆滿後，不予續聘。 

    但對於第一次接受教 

    練績效評量或輔導培 

    訓之運動種類屬稀少 

    性、特殊性者，教練 

    績效評量通過之基準 

    得由本縣評委會討論 

    決定。 

修正專任運動教

練績效評量考核

結果，新增成績

六十分以上未達

七十分者說明，

爰修正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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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績效評量總 

成績六十分以

上未達七十分

者應接受專任

運動教練輔導

小組之輔導與

第四年之績效

評量考 核，其

成績依教練績

效評量之類別

及配分比率規

定計算，惟訓練

指導績效計分

乘以三倍，與專

項運動推廣績

效及年度成績

考核合計須達

七十分以上。第

四年成績仍未

達七十分者，為

不通過績效考

核，將予解聘或

不續聘。 

    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小 

    組成員由本府遴聘具 

    有體育專長及相關實  

    務或學術經驗之專家 

    學者或本縣績效優良 

    資深教練組成。 

 六、本縣評委會於每    

    年二月間辦理教 

一、本點刪除。 

二、此點調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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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績效評量，有 

    關服務期限之計 

    算，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 教練於接受績效  

評量之年度前，

應服務滿三年以

上(即自起聘日

起計算至接受績

效評量之前一年

度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二） 服務期限以服務 

於本縣所屬各級

學校者，方得計

算；在本縣所屬

各級學校介聘遷

調者，其服務期

限應合併計算。 

（三） 教練因故留職停  

薪、借調擔任國

家培訓（代表）

隊之教練或入選

為國家培訓（代

表）隊之選手，

其留職停薪、借

調或培訓期間，

不計入服務期限 

。 

    修正規定第 

    三點，調整 

    順序及增加 

    說明，爰刪 

    除第六點。 

 

     七、教練於規定應接受績

效評量之年度開始一

一、本點刪除。 

二、此點調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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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應將績效評量

表連同相關證明文件

送服務學校。教練未於

規定期限內送件，經學

校催辦後逾一個月仍

未送件者，視為績效評

量不通過。 

    修正規定第 

    二點第三款  

    ，調整順序， 

    爰刪除第七 

    點。 

 

八、本縣所屬各級學校  

教練於辦理績效評量

作業之各項表件如附

件一、二、三。 

八、本縣所屬各級學校 

    教練於辦理績效評量 

    作業之各項表件如附 

    表。 

本點修正如後附

件。     

九、教練送件之績效資料  

不得混摻前次接受評

量服務期限內之績效 

。 第一次接受本縣評

委會績效評量者，應 

陳送自起聘日起至接

受績效評量之年度前

相關證明資料。 

九、教練送件之績效資料 

    不得混摻前次接受評 

    量服務期限內之績效 

    。第一次接受本縣評 

    委會績效評量者，應 

    陳送自起聘日起至接 

    受績效評量之年度前 

    相關證明資料。 

本點未修正 

 十、學校收受前點相關資 

    料後，應於收件之次 

    日起一個月內完成辦 

    理查證、初核及複核 

    之作業，並將結果及 

    相關資料轉送本縣評 

    委會。 

一、本點刪除。 

二、此點併入修 

    正規定第二 

    點第二項， 

    爰予刪除本 

    點。 

     

十、本縣評委會收受前點  

    相關資料後，自收件  

    次日起，應於二個月 

    內完成評量作業，其 

    評量結果經本縣核定  

十一、本縣評委會收受前 

      點相關資料後，自 

      收件次日起，應於 

      二個月內完成評量 

      作業，其評量結果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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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以書面通知學校 

    及受評量人。 

      經本縣核定後，以 

      書面通知學校及受 

      評量人。 

十一、依據本基準及作業 

      規定辦理教練績效 

      評量時如有疑義， 

      由本縣評委會解釋 

      或討論決議之。 

十二、依據本基準及作業 

      規定辦理教練績效 

      評量時如有疑義， 

      由本縣評委會解釋 

      或討論決議之。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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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新竹縣政府所屬國民小學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或指導績效計分表     附表一之一 

A級 

給分項目 給分 

國際正式比賽獲獎

者 

一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一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二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二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二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三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三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國際正式比賽 90 

B級（國內正式比賽獲獎者） 

參賽別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參加全國單項運動協

會錦標賽獲獎者 
給分 90 85 80 75 70 70 70 70 

C級（直轄市、縣（市）正式比賽獲獎者） 

參賽別 名次 一 二 三 四 

參加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辦，且參賽學

校達六校以上之運

動比賽獲獎者  
給分 70 65 60 50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

核定之直轄市、縣

（市）正式比賽獲獎

者  

銜接績效 

專任運動教練銜接訓練績效，輔導選手就讀本縣公私立學校，得合計三年內銜接訓練績效。

銜接訓練績效之每位選手以最高一次給分，核計給分方式如下： 

1.輔導選手在國際正式比賽得獎者：每一位選手以十二分計算。 

2.輔導選手在全國比賽得獎者：第一名者以十分計算、第二名者以八分計算、第三名者以

六分計算、第四名者以四分計算，第五名者及第六名者以三分計算 、第七名者及第八名

者以二分計算，其餘名次以一分計算。 

3.輔導選手在直轄市、縣（市）核定正式比賽得獎者：第一名者以七分計算、第二名者以

五分計算、第三名者以三分計算、第四名者以二分計算，其餘名次以一分計算。 

31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新竹縣○○國民小學○○年度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表【國小適用】附表一之二 

姓 名  
現 職 核 定 情 形 

評   

量    

紀    

錄 

次數 年度及日期 

日 期  年 月 日 第一次   年   月   日 

聘 任 

級 別 
 文      號 

字 

號              

第二次   年   月   日 

第三次   年   月   日 

到 職  年  月  日 
薪 級  第四次   年   月   日 

年 功 薪  第五次   年   月   日 

本 職 

最 高 薪 級 
 

合 計  
第六次   年   月   日 

考核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計算方式 

分項計分 
（個人賽） （團體賽） 

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 

80% 

A 級（國際

正式比賽） 

選手姓名：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團體項目名稱：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參賽與隊數： 

績效分數：   分*   倍=     分 

 

B 級（國內

正式比賽獲

獎者） 

選手姓名：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團體項目名稱：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參賽與隊數： 

績效分數：   分*   倍=     分 

 

C 級（本縣

正式比賽獲

獎者） 

選手姓名：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團體項目名稱：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參賽與隊數： 

績效分數：   分*   倍=     分 

 

銜接績效 人 乘以   分 ， 計    分 

人 乘以   分 ， 計    分 

人 乘以   分 ， 計    分 

 

備註：上開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加。 

訓練或指導績效分數小

計 
（A+B+C+銜接績效）＊80％ ＝                （最高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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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成 

績 

考 

核 

20% 

年度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分數       

小計 

(年/分：    +年/分：    +年/分：    +年/分：   +年/分：      

+年/分：    )/    次＊20％＝ 

年度成績考核以教練接受評量期限內所辦理之歷年成績考核(含另予考核)加總平均數乘以百分之

二十。 

        合    計 （訓練或指導績效 ＋ 年度成績）＝ 

評語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評量委員會 
校長複核 本縣評委會 

   

簽章 
   

審 查 結 果 □通過  □不通過（未達 70 分）  

備註及重大優劣事實 

 

備註： 

一、訓練或指導績效其各級得分計算所得分數，如逾最高分者，以最高分計算之。 

二、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評量委員會（以下簡稱學校評委會）於評語後，應簽章以示負責；學校評

委會如決議變更評語，應由學校評委會（主席）將變更後之評語填入，並予簽章；校長不

同意評委會之評語時，亦同。 

三、請依指導學年度、A 級、B級、C 級排列附件，檢附證明文件秩序冊、獎狀（成績證明）、核

准公文及年度考核成績等影本，並註明與正本相符簽章。 

四、教練績效評量通過之基準為七十分。未達七十分者，現職聘期屆滿後，不予續聘。但對於第

一次接受教練績效評量或輔導培訓之運動種類屬稀少性、特殊性者，教練績效評量通過之基準得

由本縣評委會討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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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所屬國民中學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或指導績效計分表   附表二之一 

A 級 

給分項目 給分 

國際正式比賽獲獎者 一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一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95 

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90 

二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85 

二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80 

二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75 

三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70 

三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65 

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60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國際正式比賽 50 

B 級（國內正式比賽獲獎者） 

參賽別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參加全國運動會獲獎者  

給分 70 65 60 55 50 50 50 50 

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聯賽甲組獲獎者  

參加全國各單項協會主
辦並經教育部核定符合
甄試之錦標賽最優級組
獲獎者  

參加全民運動會獲獎者 

給分 50 45 40 35 30 30 30 30 

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獲獎者 

參加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獲獎者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之全國正式比賽獲獎者 

C 級（直轄市、縣（市）正式比賽獲獎者） 

參賽別 名次 一 二 三 四 

參加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辦之運動比賽獲
獎者  

給分 40 35 30 20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之直轄市、縣（市）正
式比賽獲獎者  

銜接績效 

專任運動教練銜接訓練績效，輔導選手就讀本縣公私立學校，得合計三年內銜接訓練績效。

銜接訓練績效之每位選手以最高一次給分，核計給分方式如下： 

1.輔導選手在國際正式比賽得獎者：每一位選手以十二分計算。 

2.輔導選手在全國比賽得獎者：第一名者以十分計算、第二名者以八分計算、第三名者以六

分計算、第四名者以四分計算，第五名者及第六名者以三分計算 、第七名者及第八名者以

二分計算，其餘名次以一分計算。 

3.輔導選手在直轄市、縣（市）核定正式比賽得獎者：第一名者以七分計算、第二名者以五
分計算、第三名者以三分計算、第四名者以二分計算，其餘名次以一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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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國民中學○○年度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表【國中適用】附表二-2 

姓 名  
現 職 核 定 情 形 

評   

量    

紀    

錄 

次數 年度及日期 

日 期  年 月 日 第一次   年   月   日 

聘 任 

級 別 
 文      號 

字 

號              

第二次   年   月   日 

第三次   年   月   日 

到 職  年  月  日 
薪 級  第四次   年   月   日 

年 功 薪  第五次   年   月   日 

本 職 

最 高 薪 級 
 

合 計  
第六次   年   月   日 

考核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計算方式 

分項計分 
（個人賽） （團體賽） 

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 

80% 

A 級（國際

正式比賽） 

選手姓名：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團體項目名稱：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參賽與隊數： 

績效分數：   分*   倍=     分 

 

B 級（國內

正式比賽獲

獎者） 

選手姓名：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團體項目名稱：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參賽與隊數： 

績效分數：   分*   倍=     分 

 

C 級（本縣

正式比賽獲

獎者） 

選手姓名：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團體項目名稱：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參賽與隊數： 

績效分數：   分*   倍=     分 

 

銜接績效 人 乘以   分 ， 計    分 

人 乘以   分 ， 計    分 

人 乘以   分 ， 計    分 

 

備註：上開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加。 

訓練或指導績效分數小

計 
（A+B+C+銜接績效）＊80％ ＝                （最高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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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成 

績 

考 

核 

20% 

年度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分數       

小計 

(年/分：    +年/分：    +年/分：    +年/分：   +年/分：      

+年/分：    )/    次＊20％＝ 

年度成績考核以教練接受評量期限內所辦理之歷年成績考核(含另予考核)加總平均數乘以百分之

二十。 

        合    計 （訓練或指導績效 ＋ 年度成績）＝ 

評語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評量委員會 
校長複核 本縣評委會 

   

簽章 
   

審 查 結 果 □通過  □不通過（未達 70 分）  

備註及重大優劣事實 

 

備註： 

一、訓練或指導績效其各級得分計算所得分數，如逾最高分者，以最高分計算之。 

二、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評量委員會（以下簡稱學校評委會）於評語後，應簽章以示負責；學校評

委會如決議變更評語，應由學校評委會（主席）將變更後之評語填入，並予簽章；校長不

同意評委會之評語時，亦同。 

三、請依指導學年度、A 級、B級、C 級排列附件，檢附證明文件秩序冊、獎狀（成績證明）、核

准公文及年度考核成績等影本，並註明與正本相符簽章。 

四、教練績效評量通過之基準為七十分。未達七十分者，現職聘期屆滿後，不予續聘。但對於第

一次接受教練績效評量或輔導培訓之運動種類屬稀少性、特殊性者，教練績效評量通過之

基準得由本縣評委會討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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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或指導績效計分表    附表三之一 

A級  國際正式比賽 

項目 給分 

1 一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2 一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95 

3 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90 

4 二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85 

5 二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80 

6 二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75 

7 三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70 

8 三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65 

9 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60 

10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具甄審資格）之國際正式比賽 50 

B級  全國正式比賽 

項目 
各名次給分 

1 2 3 4 5 6 7 8 

1 全國運動會 70 68 66 64 62 60 58 56 

2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70 65 60 58 56 54 52 50 

3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聯賽最優級 

4 全國各單項協會主辦並經教育部核定符合甄試之錦標賽最優級組 60 58 56 54 52 50   

5 全民運動會 

50 45 40 
     

6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7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8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全國正式比賽 40 35 30 

C級  直轄市、縣（市）正式比賽 

項目 
各名次給分 

1 2 3 

1 參加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運動比賽 20 19 18 

2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直轄市、縣（市）正式比賽 17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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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立○○高級中學○年度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表【高中適用】附表三之二 

姓 名  
現 職 核 定 情 形 

評   

量    

紀    

錄 

次數 年度及日期 

日 期  年 月 日 第一次   年   月   日 

聘 任 

級 別 
 文      號 

字 

號              

第二次   年   月   日 

第三次   年   月   日 

到 職  年  月  日 
薪 級  第四次   年   月   日 

年 功 薪  第五次   年   月   日 

本 職 

最 高 薪 級 
 

合 計  
第六次   年   月   日 

考核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計算方式 

分項計分 
（個人賽） （團體賽） 

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 

80% 

A 級（國際

正式比賽） 

選手姓名：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團體項目名稱：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參賽與隊數： 

績效分數：   分*   倍=     分 

 

B 級（國內

正式比賽獲

獎者） 

選手姓名：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團體項目名稱：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參賽與隊數： 

績效分數：   分*   倍=     分 

 

C 級（本縣

正式比賽獲

獎者） 

選手姓名：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團體項目名稱：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參賽與隊數： 

績效分數：   分*   倍=     分 

 

銜接績效 人 乘以   分 ， 計    分 

人 乘以   分 ， 計    分 

人 乘以   分 ， 計    分 

 

備註：上開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加。 

訓練或指導績效分數小

計 
（A+B+C+銜接績效）＊80％ ＝                （最高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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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成 

績 

考 

核 

20% 

年度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分數       

小計 

(年/分：    +年/分：    +年/分：    +年/分：   +年/分：      

+年/分：    )/    次＊20％＝ 

年度成績考核以教練接受評量期限內所辦理之歷年成績考核(含另予考核)加總平均數乘以百分之

二十。 

        合    計 （訓練或指導績效 ＋ 年度成績）＝ 

評語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評量委員會 
校長複核 本縣評委會 

   

簽章 
   

審 查 結 果 □通過  □不通過（未達 70 分）  

備註及重大優劣事實 

 

備註： 

一、訓練或指導績效其各級得分計算所得分數，如逾最高分者，以最高分計算之。 

二、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評量委員會（以下簡稱學校評委會）於評語後，應簽章以示負責；學校評

委會如決議變更評語，應由學校評委會（主席）將變更後之評語填入，並予簽章；校長不

同意評委會之評語時，亦同。 

三、請依指導學年度、A 級、B級、C 級排列附件，檢附證明文件秩序冊、獎狀（成績證明）、核

准公文及年度考核成績等影本，並註明與正本相符簽章。 

四、教練績效評量通過之基準為七十分。未達七十分者，現職聘期屆滿後，不予續聘。但對於第

一次接受教練績效評量或輔導培訓之運動種類屬稀少性、特殊性者，教練績效評量通過之

基準得由本縣評委會討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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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國民中（小）學○○年度專任運動教練銜接學生名冊 附表四 

姓名  服務學校  運動種類  

填 寫 日 期  

編號 指導學生姓名 最佳成績 銜接學校 在學證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教練填表簽章： 

 

備註： 

一、請檢送三年內之銜接績效（限就讀本縣公私立學校）學生名冊。 

二、本表所填內容若有偽造或虛偽不實，將依規定追究法律及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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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練績效評量表 

姓名  
現 職 核 定 情 形 任職學校  

日 期  運動項目  

聘任 

級別 
 

文 號 
 

出生日期  

身份證字號  

到職  
薪 額  

是否具原住民族身份 
□是（族別        ） 

□否 年 功 薪  

本職最高薪  合 計  專任運動教練證書號  

考核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計分 

（檢附佐證資料）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一 
、 

訓 

練 

指 

導 

績 

效 

A 

國際正式比賽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B 

全國賽會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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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訓 

練 

指 

導 

績 

效 

C 

縣市級賽會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個人運動種類     分（選手：       ） 

團體運動種類     分 

  

D 

入選代表隊 

年度： 

賽會名稱： 

組別： 

名次： 

績效分數： 

共     分（選手：                ） 

  

得分 

總分＊(□高中職 65%;□國中 

50%;□國小 35%)＝          分 

高中職滿分 65分 

國中滿分 50分 

國小滿分 35分 

上述總分 

A+B+C+D 

 

考核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計分 

（檢附佐證資料）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二 
、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一)所訓練 

學生畢業後 

繼續從事專 

項運動銜接 

請填附件三： 

□三年內畢業之選手，於畢業後升

學運動相關校系或繼續從事運動長

訓練，共____人。 

(高中職適用) 

□三年內畢業之選手，於畢業後繼

續就讀本市公私立學校繼續接受運 

動專長訓練並參賽，共____人。(國

中;國小適用) 

高中職 20 分 

國中 40 分 

國小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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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二)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 

器材之維護 

管理及支援 

學校專項運 

動賽會工作 

專項運動場地及器材之維護管理情

形，由學校依教練實際執行情形給

分。(至多 10 分)。 

高中職 10 分 

國中 10 分 

國小 10 分 

 

受評量期間內，每支援 1 場學校大

型運動賽會工作(含縣府委辦)，得採

計 2-4 分為原則，並得由學校視協

助得力情形，酌予調整計分 (至多 

10 分)。 

高中職 10 分 

國中 10 分 

國小 10 分 
 

(三)協助學校

專項運動社團

組成與運作及

協助鄰近基層

學校訓練 

由學校依教練實際執行情形及佐證

資料給分。 

高中職 20 分 

國中 10 分 

國小 10 分  

(四)協助學校

推動每週一百

五十分鐘課間

活動 

由學校依教練實際執行情形及佐證

資料給分。 

高中職 20 分 

國中 20 分 

國小 20 分 
 

(五)參加運動

科學研習會，

且應用於訓練

工作 

教練受評量期間，參加運動科學相 

關研習課程並取得時數 證明，每 1

小時採計 1 分。 

高中職 10 分 

國中 5 分 

國小 5 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際應用於訓練工作

之相關計畫內容及執行成果相關資

料給分(5 分)。 

高中職 10 分 

國中 5 分 

國小 5 分 
 

教練有其他非

屬(一)至(五) 

各款之特殊具

體事實，或偏

遠地區學校教

育發展條例所

定偏遠地區學 

校之教練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為偏遠地區

學校。 

□教練有其他特殊具體事蹟之佐證

資料 

至多 10 分 

 

小計 

總分＊(□高中職 20%;□國中 35%;

□國小 50%)+【外加分】＊20％ 

=           

總分 

(一)+(二)+(三)+ 

(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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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計分 

（檢附佐證資料）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三 
、 

年 

度 

成 

績 

考 

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1 年)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2 年)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3 年)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小計 
(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1/3)＊15％

＝____________分 
  

合計 
訓練指導績效小計＋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小計＋年度成績考核小計＝________ 分 

(最高採計至 100 分) 

評語 

學校業務主管評語 校長批核 

  

簽章   

審查結果 
(本欄由專任運動

教練績效評量委

員會填寫) 

□通過(六十分以上);□績效評量總成績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者應接受專任運動教練輔

導小組之輔導與第四年之績效評量考核，其成績依教練績效評量之類別及配分比率規定計

算，惟訓練指導績效計分乘以三倍，與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及年度成績考核合計須達七十分

以上。第四年成績仍未達七十分者，為不通過績效考核，將予解聘或不續聘。  

□不通過(未達六十分) 

審查委員：                        (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及重大
優劣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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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縣政府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指導績效給分基準

表 

國際正式比賽 

項目 給分 

國光體育獎章獲三等三級以上 100 

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
輔導辦法第四條或第七條，獲甄審資格 

60 

全國正式比賽 

                名次 

   層級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第 7 名 第 8 名 

全國運動會 60 45 35 25 20 15 15 15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50 40 32 20 18 16 15 12 

全民運動會 

40 30 20 18 16 15 12 10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全國各單項協會主辦並經

教育部核定之錦標賽 

（擇優三場採計） 

30 20 18 16 15 12 10 8 

註： 
1. 團體運動種類，其績效給分依上述給分基準，乘以 2 倍核計。 
2. 所稱團體運動種類，係指由雙方多人同時從事競賽決定勝負之運動競賽(如：手球、足球、棒
球、排球及籃球等)，如係由個人或雙人等從事競賽，逐次累積點數決定勝負之運動競賽(如：桌
球、網球、羽球及田徑等團體賽)，則定義為個人運動種類。 

縣市級比賽比賽 

                名次 

   層級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第 7 名 第 8 名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

之正式比賽 
10 8 6 5 4 3 2 1 

註： 
1.為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避免學生課業受到影響，
同時為免教練為累積取得積分，過度參加地方性競爭等級較低之賽事，爰本項擇優計之:高中 2
場、國中 3 場、國小 4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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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體運動種類，其績效給分依上述給分基準，乘以 2 倍核計。 
3. 此指正式比賽，不包含對抗賽、友誼賽、邀請賽及其他經評委會認定非屬正式比賽者。 

入選代表隊 

項目 依人次給分 

指導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最高以 12 分計） 

1 人 2 人 3 人 4 人以上 

3 分 6 分 9 分 12 分 

指導選手入選縣市代表隊（最高以 6 分計） 

1 人 2 人 3 人以上 

2 分 4 分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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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竹縣政府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輔導銜接學生名冊 

姓名  服務學校  運動種類  

填寫日期  銜接學生人數  

編號 銜接學年度 選手姓名 銜接學校 運動項目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分數 

□高中職(滿分 20分)  ___人*1 分+___人*2 分+___人*3 分=___分 

□國中、國小(滿分 40分) ___人*2 分+___人*4 分+___人*6 分=___分 

教練填表簽章：          承辦處室簽章：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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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銜接學生名冊： 

(ㄧ)高中職專任運動教練限填三年內畢業之選手，於畢業後升學運   

         動相關校系或繼續從事運動專長訓練。 

     (二)國中及國小專任運動教練限填三年內畢業之選手，於畢業後繼    

         續就讀本縣公私立學校繼續接受運動專長訓練並參賽。 

二、銜續人數在 5人以內者(高中職每人採計１分、國中或國小每人採 

計 2 分)；銜續人數在 6 至 10 人者，除前項原則外，自第 6 人(高

中職每人採計 2 分、國中或國小每人採計 4 分)；銜續人數在 11 人

以上者，除各依前項原則外，第 11 名起（高中職每人採計 3 分、國

中或國小每人採計 6 分)  

三、本表所填內容若有偽造或虛偽不實，將依規定追究法律及行政責任。 

 

48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49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勞福字第 1103934811 號 

 

主旨：檢送「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補助要點」乙案，

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正本：新竹縣視障福利協進會、新竹縣竹北市視力保護協會、新竹縣按摩職業工會 

副本：勞工處、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補助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

之。 

二、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增加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視覺功能障礙

者從事按摩業之工作機會，以補助方式輔導法人或團體及個人（以下簡

稱受補助單位）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以下簡稱按摩據

點）。 

三、申請設置按摩據點補助之資格： 

(一)限本縣立案許可設立且為輔導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業之法人或

團體。 

(二)限設籍本縣且年滿二十歲至六十五歲，持有按摩類技術士證，並從

事按摩或理療按摩工作之視覺功能障礙者。 

四、申請設置按摩據點補助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營業地點限設置於本縣轄內，並依法辦理商業登記，應於商業登記

核准設立六個月內申請補助。 

(二)受補助單位聘僱之視覺功能障礙者頇具有按摩類技術士證。（以下簡

稱視障按摩師） 

(三)同一按摩據點於申請日前五年內，不得重複領取本府其他同質性補

助。 

五、申請設置按摩據點文件及規定事項： 

(一)申請設置文件應依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

點補助申請表（附件一）並報本府審核。 

(二)經核准後按實際申請補助事項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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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租金補助：申請日前一季排班視障按摩師收入明細表或按摩節數

表、租賃契約書影本，營業登記文件。 

2.設施設備補助：設施設備補助明細表、統一發票正本，本項補助

併前項同時申請，不得單獨申請。 

(三)聘雇二位重度視障按摩師以上得申請補助一名行政人員人事費用。

依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時薪補助，勞健保、勞退提撥等雇主負擔費

用，覈實支付；其工作範疇為招攬顧客、維護按摩據點清潔及按摩

據點之行政工作。 

六、管理機制： 

(一)受補助單位應與聘雇之行政人員、視障按摩師簽訂勞動契約，並將

契約書影本及前述人員名冊函送本府備查。 

(二)財務管理： 

1.受補助單位與視障按摩師協議收取之行政管理費，不得超過每按

摩項目費用百分之三十。 

2.受補助單位每日應將帳務登記完整，並整理每月帳務報表，供本

府派員查對。 

（三）出場機制： 

1.受補助單位如有重大勞資爭議、詐欺及其他不正當方法申領補助

者，本府將撤銷補助，並追回所有補助款，受補助單位不得再申

領本要點之補助。 

2.受補助單位如有無法經營之情況，應向本府申請停止後續租金補

助。 

3.申請補助之設施設備不得移作自宅或私人之用，如經查證以上事

實，追回本項補助款。 

七、請款核銷： 

(一)租金補助：符合資格者，每月最高以一萬元為限，補助期間以五年

為限，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之十五日前，檢附支付租金

收據或發票正本俾憑核撥款項。 

(二)設施設備補助：受補助單位部分負擔百分之五十，最高補助二十萬

元，以一次為限。並於本府核准補助後三個月內完成設置並檢據核

銷及設置照片（含改善前及改善後，裝潢項目應包含施工中之照

片，且應張貼「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字樣貼紙），為

配合年度財政收支作業流程，核銷日期不得超過申請當年度十一月

二十日前。(附件二) 

本要點補助購置之設施設備歸屬受補助單位所有，不受財產相關法

規管理限制，惟使用均僅供營業用途。 

(三)行政人員補助：同租金補助之期限，檢附行政人員薪資轉帳證明、

出勤紀錄及勞工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俾憑核撥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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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補助單位應配合事項： 

(一)負責人、受聘雇之行政人員及視障按摩師需設籍新竹縣。 

(二)視障按摩師名冊，按季報本府備查，人員異動時亦應報備。 

(三)接受本府派案。 

(四)受聘雇之視障按摩師應參加本府所辦之按摩技術及品質提升等研習

課程。 

(五)填寫月報表並彙整績效資料按季函報本府備查。 

(六)負責管控視障按摩師服務品質及衛生並維護按摩據點清潔及美觀。 

(七)維護視障按摩師之權益。 

九、輔導機制：本府得隨時抽查按摩據點人員配置經營情況，並適時供輔導

措施。 

十、經費預算：由本府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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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補助申請表 

附件一 

編號： 
申請人基本資料              自然人法人或團體 

單位名稱      (個人申請免填) 立案日期 年   月    日(個人申請免填) 
負責人或代表人  聯絡電話  傳真機號碼  

單位地址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址  手機電話  電子信箱  

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基本資料 

名稱  設立日期 年   月   日 

營業地址  統一編號  勞保證號  

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傳真機號碼  

出身年月日  手機電話  緊急聯絡人  手機電話  

人力配置 同時排班視障按摩師人數：     人 

視障按摩師總排班人數：      人 

補助之行政

人員 
   人，薪資：      元(月薪:時薪)， 

工作內容： 

場所型態 □單純店面   □駐點(開放式空間

□醫療院所   □公有風景區   
坪數  空間 

平面大樓 

透天公寓 

租金 □日租金□月租金 營業時間  

營業項目 
及收費 

□全身按摩     元     分鐘 

□半身按摩     元     分鐘 

□腳底按摩     元     分鐘  

□其他    ，      元     分鐘 

設施設備 
□按摩室  間， □半身按摩椅 張， 

□按摩床  組， □腳底按摩椅 組， 

□其他設備：估價單及列表清冊附後 

薪資/抽成

方式 

□依比例抽成，      （視障按摩師）：       （單位） 

□視障按摩師固定金額，請說明： 

□其他，請說明： 

營業分析 

（預估營運 5

年內之欲逹到

之績效） 

 

年度/ 
項目      

預期營業額      

營業成本      

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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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補助申請表 

附件一 

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申請表檢附資料 

□社團法人應附人民團體立案證書、法人登記證書、組織章程(個人申請免附) 

□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營業登記文件 

□補助申請切結書 

□視障按摩師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聘僱視障按摩師名冊 

□聘僱視障按摩師技術士證 

□據點排班表 

□補助行政人員基本資料 

□補助行政人員加保證明 

 

   

 

 

 

 

 

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名稱：                                                    

         

負責人：       簽章 

                                  填表人：                       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視覺功能障礙者

示範按摩據點大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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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補助申請表 

附件一 

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補助申請切結書 

本單位                 申請新竹縣政府辦理   年度視覺功能障礙者

示範按摩據點補助，具此切結本單位設罝之_(據點全稱)________ (負責人:      

簽章)確實於新竹縣轄區內經營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實際為負責

人並同時執業，目前無同一地點申請中央或新竹縣政府相關同質性補助計

畫，及未擔任申請案以外之營利事業負責人，如有不一致之情事，同意繳

還本補助經費。 

一、申請租金補助之場地不作非從事按摩業之它用途。 

二、申請本補助之設施設備應妥善管理使用，不得私自變賣、贈與或移為

自宅及私人使用，如經查證以上事實，將追回本項補助款，且 10年

內不得再次申請「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設施設備補助計畫」

相關補助。 

此致 

新竹縣政府 

 

按摩據點名稱： 

按摩據點統一編號： 

按摩據點負責人姓名:                         (簽章) 

按摩據點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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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補助申請表 

附件一 

行政人員基本資料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日 性別 男  女 

身份証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手機  

聯絡 E-mail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服務相關身心

障礙者年資 
 最高學歷 博士碩士學士專科其他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服務單位名稱  服務單位職稱  

二、專長領域 

 

服務身心障礙者領域： 

 

 
 

三、重要經歷(請詳述，含單位、職務、年資) 

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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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 

設施設備補助申請表 

附件二(核銷請款) 

按摩據點名稱  

按摩據點負責人  

按摩據點設施設備補助支出內容 

支出金額總計  

申請補助金額總計  

受補助單位部分負擔百分之五十，最高補助二十萬元，以一次為限。 

核銷日期不得超過申請當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 

序號 支出內容 發票或憑證金額 單據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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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 

設施設備補助申請表 

附件二(核銷請款) 

 

 

 

 

設施設備補助支出憑證黏貼表 

 

發票或收據黏貼處-----黏--貼--線------------------ 

 

 

 

 

 

 

 

 

示範按摩據點名稱  

憑證金額總計  

示範按摩據點圖記 / 

負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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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輔導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示範按摩據點 

設施設備補助申請表 

附件二(核銷請款) 

 

附表 

設備補助項目及標準表 

項次 補助 

項目 

品項及費用 備註 

一 裝潢 1.裝潢（含設計）及隔間、油漆、水電、

木作、天花板、地坪、大門、窗簾、

布簾、拉門等施作（額度內運用） 

2.招牌：35,000元/幅 

（壓克力或立牌或展示架及海報） 

1. 以同一時間排班

之視障按摩師人

數計算，1位按摩

師補助：1把按摩

（床）椅、1個置

物櫃、1把椅子。 

2. 其餘設備 1家補

助 1台（個、張）。 

 

二 設備 1. 音響：5,000元/台 

2. 冷氣空調：40,000元/家 

3. 電風扇：3,000元/台 

4. 飲水機：6,000元/台 

5. 按摩椅：5,500元/張 

6. 置物櫃：3,000元/個 

7. 椅子：500元/把 

8. 按摩床:8,000元/床 

9. 電話機:3,000元/台 

三 其他 1. 電毯：2,000元/床 

2. 床單及枕頭：1,500元/組 

3. 睡衣:500元/件，最高補助 5件 

4. 按摩用具及材料:10,000元/人 

5. 戶外遮陽棚:3,000元（依營業範圍

最多 2組） 

1. 按摩用具及材料: 

含按摩師工作

服，以總排班之按

摩師數量補助。 

2. 戶外遮陽棚限戶 

外視障按摩據點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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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行庶字第 1105511805A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工友考核要點」第九點（含附表一及附表三），並自即日生

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修正「新竹縣政府工友考核要點」第九點（含附表一及附表三）1 份。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行政處庶務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工友考核要點第九點  

九、工友考核其作業權責及程序如下：  

(一)由直屬主管考核所屬工友，將勤惰、獎懲記錄登載於考核紀錄表，

並於考核項目評分；必要時得併採面談或其他方式辦理，帄時考核

紀錄表（如附表一）經直接主管人員初評、單位主管複評後留存單

位備查，並據以繕造帄時考核清冊（如附表二）密送本府行政處彙

整，年終考核應將年終考核紀錄表（如附表三）及年終考核清冊

（如附表四）經直接主管人員初評、單位主管複評後密送本府行政

處彙整，並簽奉縣長核定。  

(二)帄時考核未滿七十分者或年度內經功過相抵後，累計達記過以上之

處分，單位主管評估該工友如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有不能勝任之具

體事實，不予續僱，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並經簽奉縣長核定後，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五款終止勞動契

約。  

(三)考核分數八十六分以上及不滿七十分應敘明具體事實。  

(四)必要時得由本府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組成考核委員會審議作為續

僱與否之參考。考核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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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新竹縣政府工友(含技工、路工及駕駛)平時考核紀錄表(修正後) 

 （考核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考核項目 考 核 內 容 

直屬主管
初評 

單位主管
考評 

分 數 分 數 

工作績效

（50％） 

1. 品質：處理業務是否完整、正確。（十分） 
2. 數量：處理業務數量多寡及難易度，體力是否強健   

能否勝任本職工作。（十分） 
3. 時效：處理業務是否精確妥善暨數量之多寡、能否

依限完成應辦之工作。（十分） 
4. 主動：辦理業務是否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辦

理。（十分） 
5. 負責：是否盡心盡力勇於負責，服從長官工作指

派。（五分） 
6. 協調：能否配合全盤業務推展，加強連繫，採取有

效溝通及協調方式推展業務。（五分） 

  

品德 

（30％） 

1. 廉正：是否敦厚謙和謹慎懇摯，廉潔自持，並堅守
崗位，不私自外出，不從事與公務無關之活動。（十
分） 

2. 服務：是否能夠注意公務電話禮貌，並以同理心耐
心提供諮詢服務，與同仁和睦相處，主動協助本單
位或相關單位辦理相關公務活動並服從指揮調
度。（十分） 

3. 進修：對本職學識是否充裕，經驗及常識是否豐
富，是否積極參與訓練進修，好學勤奮。（十分）。 

  

勤惰 

（20％） 

1. 熱誠：能否勤慎任事不遲到早
退。(十分)  

2. 勤奮：(十分) 
(1)全年事、病假合計超過十日

者，超過部分每日扣一分，
但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經
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不
在此限。 

(2)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者，
扣五分。 

(3)事、病假併計或曠職之尾數
在四小時以下者以半日計，
超過四小時未滿八小時者以
一日計。 

項 目 日數   

事 假  

病 假  

曠 職  

總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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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請簽章） 單位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請簽章） 

綜合 

評語 

 綜合 

評語 

 

簽章  簽章  

備註：一、考核分數八十六分以上及不滿七十分應敘明具體事實。 

二、平時考核紀錄表經單位主管考評後留存單位備查，免報送。 

三、依平時考核紀錄表繕造平時考核清冊，密送本府行政處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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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新竹縣政府 年度工友(含技工、路工及駕駛) 

            年終考核紀錄表(修正後) 

考核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單位名稱  職務名稱  

工作內容 

 

 

 

考核項目 權重 評分標準 
直屬主 

管評分 

一 工作績效 50% 

1. 品質：處理業務是否完整、正確。（十分） 
2. 數量：處理業務數量多寡及難易度，體力是否強健能否勝任本職工

作。（十分） 
3. 時效：處理業務是否精確妥善暨數量之多寡、能否依限完成應辦之

工作。（十分） 
4. 主動：辦理業務是否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辦理。（十分） 
5. 負責：是否盡心盡力勇於負責，服從長官工作指派。（五分） 
6. 協調：能否配合全盤業務推展，加強連繫，採取有效溝通及協調方

式推展業務。（五分） 

 

二 品德 30% 

1. 廉正：是否敦厚謙和謹慎懇摯，廉潔自持，並堅守崗位，不私自外
出，不從事與公務無關之活動。（十分） 

2. 服務：是否能夠注意公務電話禮貌，並以同理心耐心提供諮詢服務，
與同仁和睦相處，主動協助本單位或相關單位辦理相關公務活動並
服從指揮調度。（十分） 

3. 進修：對本職學識是否充裕，經驗及常識是否豐富，是否積極參與
訓練進修，好學勤奮。（十分）。 

 

三 勤惰 20% 

1. 熱誠：能否勤慎任事不遲到早退。(十分)  
2. 勤奮：(十分) 

(1)全年事、病假合計超過十日者，超過部分
每日扣一分，但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經
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不在此限。 

(2)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者，扣五分。 
(3)事、病假併計或曠職之尾數在四小時以下

者以半日計，超過四小時未滿八小時者以
一日計。 

項 目 日 數 

 

事 假  

病 假  

曠 職  

個 人 重 大 具 體 優 劣 事 蹟 

 

考評結果 
總分(等第) 

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

建 議 事 項 （ 請 簽 章 ） 

單位主管（機關首長）綜合

考 評 及 具 體 建 議 事 項 

（ 請 簽 章 ） 

   

備註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八十六分以上應敘明具體事實。 
（二）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三）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不滿七十分應敘明具體事實。 
(四) 年終考核應參考平時考核情形，並請將本考核表併考核清冊正本各乙份送本府行政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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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行庶字第 1105511805B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消耗性物品管理標準作業程序」第三點，並自即日生效，

請查照。 

說明：檢附修正「新竹縣政府消耗性物品管理標準作業程序」第三點 1 份。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行政處庶務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消耗性物品管理標準作業程序第三點  

參、名詞解釋：  

一、 消耗性物品：指該物品使用後喪失其原有效能或使用價值者。  

二、 物品總管理人員：指本府行政處庶務科綜理本府消耗性物品管理之

承辦人員，負責訂定本府消耗性物品之規格、催收並彙整各單位消

耗性物品收發登記表，及定期或不定期至各單位進行盤點工作。  

三、 各機關(單位)物品管理人員：指本府各機關(單位)負責消耗性物品

之登記彙整及盤點之人員。  

四、 各科物品管理人員：指本府各處各科承辦該課消耗性物品之登記、

保管、核發及盤點之人員。  

五、 質變損壞：物品儲存過久，以致變質、蟲傷及鼠害，致失去原有效

能，不能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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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府行庶字第 1105511805C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行政大樓辦公區使用管理要點」第二點，並自即日生效，

請查照。 

說明：檢附修正「新竹縣政府行政大樓辦公區使用管理要點」第二點 1 份。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行政處庶務科（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行政大樓辦公區使用管理要點第二點  

二、本要點之管理單位為本府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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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行文字第 1105555846A 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授權所屬各機關辦理府稿電子發文作業規定」第二點，並

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 110 年 10 月 26 日府教督字第 1103717583A 號函暨本府 110 年 10 月

26 日府教督字第 1103717583B 號函辦理。 

二、檢附「修正新竹縣政府授權所屬各機關辦理府稿電子發文作業規定第二點」

及「新竹縣政府授權所屬各機關辦理府稿電子發文作業規定第二點修正對照

表」各 1 份。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 

副本：本府縣長室、本府副縣長室、本府秘書長室、本府參議秘書辦公室、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

件）、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修正新竹縣政府授權所屬各機關辦理府稿電子發文作 
業規定第二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授權所屬各機關辦理府稿電子發文作

業，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規定所稱各機關，指本府所屬各一級機關、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及新竹縣體育

場。 

三、本規定指依文書處理手冊及各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規定，授權各機關辦

理之府稿，包含紙本簽核及線上簽核。 

四、本規定所稱府稿型式如下： 

(一)代擬代判府稿：各機關以府稿發文，由機關首長代為決行之公文。 

(二)代擬不代判府稿：各機關以府稿發文，由縣長決行之公文。 

五、本規定所稱電子發文作業，指依新竹縣政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要點所定

之公文電子交換發文作業。 

六、各機關辦理府稿電子發文作業，應指定專責人員處理。 

七、前點之專責人員，應依文書處理手冊、新竹縣政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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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其他相關規定，執行機關府稿電子發文作業。 

八、各機關辦理府稿之電子發文作業，由本府文書單位會同本府資訊單位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授權設定及系統功能之修正事宜。 

九、各機關對辦理府稿之電子發文作業，應確實管制，並將送件清單依年度

彙編成冊保存一年。 

十、各機關依本規定辦理電子發文時，其發文作業注意事項如下： 

(一)電子公文之發送，應於函稿派送發文人員當日完成為原則。 

(二)兼有紙本公文者，應先將電子公文發送後，再將紙本公文連同原稿

（線上簽核者應列印公文內容、批核軌跡及意見）及送件清單一式

兩份，於電子公文發送後之下半個工作日內，送至本府文書單位用

印，原稿併同送件清單一份至遲於用印後次一工作日由各機關於公

文交換時自行攜回。 

(三)電子公文發送後，應於發送日之次一工作日檢視發送結果，並為適

當之處理。因故需改為紙本發文者，於公文系統中設定補發註記，

並註明該公文決行層級，於列印紙本公文後之下半個工作日內，送

至本府文書單位用印。 

十一、各機關依本規定辦理電子發文時，其發文代字注意事項如下： 

(一)發文代字，應依本府核定之府發文代字填列。 

(二)府發文代字異動時，應先函報本府核定並轉請中央主管機關設定

後，該異動之府發文代字始可使用於代發府稿電子公文。 

十二、各機關於系統故障致無法依本規定代發府稿電子公文時，應改採紙本

公文之作業方式發文。 

十三、依前點改採紙本公文之作業方式發文者，至遲應於公文發文日期之次

一工作日下班前，將紙本公文連同原稿（線上簽核者應列印公文內

容、批核軌跡及意見）及送件清單一式兩份，送至本府文書單位用

印，原稿併同送件清單一份至遲於用印後次一工作日由各機關於公文

交換時自行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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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授權所屬各機關辦理府稿電子發文作業

規定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新竹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授權

所屬各機關辦理

府稿電子發文作

業，特訂定本規

定。 

一、 新竹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授權

所屬各機關辦理

府稿電子發文作

業，特訂定本規

定。 

本點無修正。 

二、 本規定所稱各機

關，指本府所屬各

一級機關、新竹縣

家 畜 疾 病 防 治

所、新竹縣家庭教

育中心、新竹縣教

育研究發展暨網

路中心及新竹縣

體育場。 

二、 本規定所稱各機

關，指本府所屬各

一級機關、新竹縣

家畜疾病防治所

及新竹縣家庭教

育中心。 

本點新增「新竹縣

教育研究發展暨網

路中心」及「新竹

縣體育場」為發文

機關。 

三、 本規定指依文書

處理手冊及各機

關分層負責明細

表規定，授權各機

關辦理之府稿，包

含紙本簽核及線

上簽核。 

三、 本規定指依文書

處理手冊及各機

關分層負責明細

表規定，授權各機

關辦理之府稿，包

含紙本簽核及線

上簽核。 

本點無修正。 

四、 本規定所稱府稿

型式如下： 

（一） 代 擬 代 判 府

稿：各機關以府

稿發文，由機關

四、 本規定所稱府稿

型式如下： 

（一） 代 擬 代 判 府

稿：各機關以府

稿發文，由機關

本點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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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代為決行

之公文。 

（二） 代擬不代判府

稿：各機關以府

稿發文，由縣長

決行之公文。 

首長代為決行

之公文。 

（二） 代擬不代判府

稿：各機關以府

稿發文，由縣長

決行之公文。 

五、 本規定所稱電子

發文作業，指依新

竹縣政府公文電

子交換作業要點

所定之公文電子

交換發文作業。 

五、 本規定所稱電子

發文作業，指依新

竹縣政府公文電

子交換作業要點

所定之公文電子

交換發文作業。 

本點無修正。 

六、 各機關辦理府稿

電子發文作業，應

指定專責人員處

理。 

六、 各機關辦理府稿

電子發文作業，應

指定專責人員處

理。 

本點無修正。 

七、 前 點 之 專 責 人

員，應依文書處理

手冊、新竹縣政府

公文電子交換作

業要點及其他相

關規定，執行機關

府稿電子發文作

業。 

七、 前 點 之 專 責 人

員，應依文書處理

手冊、新竹縣政府

公文電子交換作

業要點及其他相

關規定，執行機關

府稿電子發文作

業。 

本點無修正。 

八、 各機關辦理府稿

之 電 子 發 文 作

業，由本府文書單

位會同本府資訊

單位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授權設

八、 各機關辦理府稿

之 電 子 發 文 作

業，由本府文書單

位會同本府資訊

單位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授權設

本點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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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系統功能之

修正事宜。 

定及系統功能之

修正事宜。 

九、 各機關對辦理府

稿之電子發文作

業，應確實管制，

並將送件清單依

年度彙編成冊保

存一年。 

九、 各機關對辦理府

稿之電子發文作

業，應確實管制，

並將送件清單依

年度彙編成冊保

存一年。 

本點無修正。 

十、 各機關依本規定

辦 理 電 子 發 文

時，其發文作業注

意事項如下： 

（一） 電子公文之發

送，應於函稿派

送發文人員當

日完成為原則。 

（二） 兼有紙本公文

者，應先將電子

公文發送後，再

將紙本公文連

同原稿（線上簽

核者應列印公

文內容、批核軌

跡及意見）及送

件清單一式兩

份，於電子公文

發送後之下半

個工作日內，送

至本府文書單

位用印，原稿併

十、 各機關依本規定

辦 理 電 子 發 文

時，其發文作業注

意事項如下： 

（一） 電子公文之發

送，應於函稿派

送發文人員當

日完成為原則。 

（二） 兼有紙本公文

者，應先將電子

公文發送後，再

將紙本公文連

同原稿（線上簽

核者應列印公

文內容、批核軌

跡及意見）及送

件清單一式兩

份，於電子公文

發送後之下半

個工作日內，送

至本府文書單

位用印，原稿併

本點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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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送件清單一

份至遲於用印

後次一工作日

由各機關於公

文交換時自行

攜回。 

（三） 電子公文發送

後，應於發送日

之次一工作日

檢 視 發 送 結

果，並為適當之

處理。因故需改

為 紙 本 發 文

者，於公文系統

中設定補發註

記，並註明該公

文決行層級，於

列印紙本公文

後之下半個工

作日內，送至本

府文書單位用

印。 

同送件清單一

份至遲於用印

後次一工作日

由各機關於公

文交換時自行

攜回。 

（三） 電子公文發送

後，應於發送日

之次一工作日

檢 視 發 送 結

果，並為適當之

處理。因故需改

為 紙 本 發 文

者，於公文系統

中設定補發註

記，並註明該公

文決行層級，於

列印紙本公文

後之下半個工

作日內，送至本

府文書單位用

印。 

十一、 各機關依本規

定辦理電子發文

時，其發文代字注

意事項如下： 

（一） 發文代字，應依

本府核定之府發

文代字填列。 

（二） 府發文代字異

十一、 各機關依本規

定辦理電子發文

時，其發文代字注

意事項如下： 

（一） 發文代字，應依

本府核定之府發

文代字填列。 

（二） 府發文代字異

本點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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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時，應先函報

本府核定並轉請

中央主管機關設

定後，該異動之

府發文代字始可

使用於代發府稿

電子公文。 

動時，應先函報

本府核定並轉請

中央主管機關設

定後，該異動之

府發文代字始可

使用於代發府稿

電子公文。 

十二、 各機關於系統

故障致無法依本

規定代發府稿電

子公文時，應改

採紙本公文之作

業方式發文。 

十二、 各機關於系統

故障致無法依本

規定代發府稿電

子公文時，應改採

紙本公文之作業

方式發文。 

本點無修正。 

十三、 依前點改採紙

本公文之作業方

式發文者，至遲

應於公文發文日

期之次一工作日

下班前，將紙本

公文連同原稿

（線上簽核者應

列印公文內容、

批核軌跡及意

見）及送件清單

一式兩份，送至

本府文書單位用

印，原稿併同送

件清單一份至遲

於用印後次一工

作日由各機關於

十三、 依前點改採紙

本公文之作業方

式發文者，至遲

應於公文發文日

期之次一工作日

下班前，將紙本

公文連同原稿

（線上簽核者應

列印公文內容、

批核軌跡及意

見）及送件清單

一式兩份，送至

本府文書單位用

印，原稿併同送

件清單一份至遲

於用印後次一工

作日由各機關於

本點無修正。 

公文交換時自行

攜回。 

公文交換時自行

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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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主預字第 1104811711 號 

 

主旨：修訂「新竹縣政府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經費作業及管考注意事項」，

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辦理。 

二、依行政院 110 年 5 月 10 日院授主預字第 1100101237 號函修正「中央政府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依會計法第 52 條

規定民間團體執行補（捐）助經費之支用單據，其性質非屬機關支付事實之

原始憑證，而係供機關管控經費執行情形，又相關支用單據之處理於各該團

體會計制度或稅捐機關法規已有規範，爰考量本府現行實務運作情形修訂旨

揭注意事項，重點摘述如下： 

(一) 第三點：修改第二項第六款「支出憑證之處理」為「應備文件（含收支

結報明細表及各項支用單據）」。 

(二) 第四點： 

１、刪除現行規定第四款、第八款及第九款有關支出憑證之相關規定。 

２、增訂第四款，「為管控補（捐）助款執行情形，受補（捐）助對象檢

附收支結報明細表及各項支用單據結報，經本府審核後，由各機關

（單位）依據文書檔案存管程序保管」。 

(三) 刪除第六點。 

(四) 餘為項次移列及酌作文字修正。 

三、檢附「新竹縣政府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經費作業及管考注意事項」

修正後條文 1 份。 

 

正本：新竹縣議會、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新竹縣立竹東幼兒園、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新竹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主計處預算科、本府主計處會計審核科、本府主計

處會計決算科、本府主計處基金科、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均含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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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經費作業及管考 
注意事項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規範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

案件經費之作業、考核及管制事宜，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對於民間團體之補（捐）

助，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補（捐）助經費不得對個人舉辦活動之贊助，或以定額分配方式處

理。 

(二)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 

(三)對於同一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金額，每一年度以不超過新臺幣二

萬元為原則。 

(四)對下列民間團體之補（捐）助不適用前款之規定： 

1.依法令規定接受各機關（單位）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其應辦業

務之民間團體。 

2.依法並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工會（包括總工會、職業工會）、農

會、漁會、水利會、同業公會、體育會（含單項運動委員會）或

申請補助之計畫具公益性質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 

3.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 

三、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應按補（捐）助事項性質，訂

定明確、合理及公開之作業規範，但本府所屬二級機關訂定者，應先行

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作業規範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補（捐）助對象。 

(二)補（捐）助條件或標準。 

(三)經費之用途或使用範圍。 

(四)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五)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六)經費請撥、核銷程序及應備文件（含收支結報明細表及各項支用單

據）。 

(七)督導及考核。 

四、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應就下列事項納入作業規範或

於補（捐）助契約中訂定： 

(一)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單位）提出申請補（捐）助者，應列明

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單位）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

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各機關（單位）應撤銷該補（捐）

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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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機關（單位）對補（捐）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

依補（捐）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要求受補

（捐）助對象繳回該部分之補（捐）助經費外，並得依情節輕重對

該補（捐）助案件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三)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受補（捐）助對象應依政府

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為管控補（捐）助款執行情形，受補（捐）助對象檢附收支結報明

細表及各項支用單據結報，經本府審核後，由各機關（單位）依據

文書檔案存管程序保管。 

(五)受補（捐）助對象於經費結報時，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

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單位）補（捐）助者，應列明各

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六)受補（捐）助經費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者，應按補

（捐）助比例繳回。 

(七)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之處理方式。 

(八)適當選定績效衡量指標，作為辦理補（捐）助案件成果考核及效益

評估之參據。 

(九)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依第

四款規定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五、各機關對民間團體或個人之補（捐）助，應依下列規定公開： 

(一)依第三點訂定之作業規範應於各機關網際網路網頁或網站公開。 

(二)非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其受

補（捐）助之民間團體或個人案件應予公開，包括補（捐）助事

項、補（捐）助對象、核准日期及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

等資訊應按季登錄於本府之公務網－計畫預算考核－對民間團體補

助情形，由本府定期公告於新竹縣全球資訊網。 

六、各機關對於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與個人，應訂定適當之督導管理考

核機制，並建立完整資料庫。 

七、各機關應針對補助業務訂定績效評估機制，進行自評及落實內部控制機

制。 

八、本府得視需要派員查核各機關補（捐）助事項之辦理情形。 

九、本注意事項未規定事宜，各機關得視實際業務執行需要，另訂補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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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管字第 1108659361 號 

 

主旨：訂定「新竹縣永續發展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新竹縣永續發展推動小組設置要點」1 份。 

 

正本：本府楊縣長文科、本府陳副縣長見賢、本府陳秘書長季媛、本府主計處、本府行政處、本府民政處、

本府人事處、本府產業發展處、本府工務處、本府地政處、本府農業處、本府社會處、本府教育處、

本府勞工處、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本府交通旅遊處、本府政風處、本府衛生局、本府環境保護局、

本府文化局、本府警察局、本府消防局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環境保護局環境永續管理科、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永續發展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環境保

護、推廣社會公義、促進經濟發展，在全球及全國永續發展架構下，配

合本縣既有的人文地方特色基礎，締造優質生活，追求世代永續資源利

用，達成本縣科技宜居城市及魅力生態原鄉之目標，特設新竹縣永續發

展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協調推動水土資源永續利用、永續城鄉建設規畫及綠色生活，促進

縣民活動與自然環境之融合共生。 

(二)加強預防保健、強化社區防疫，促進心理健康，落實長期照顧，全

面發展健康樂活生活。 

(三)推廣永續發展教育宣導，提昇政府與民間社區夥伴關係，以落實相

關發展工作。 

(四)強化社會支持系統及弱勢照顧，改善就業環境，並且重視社區安

全，營造安全之支持性環境。 

(五)其他相關事項。 

三、本小組置委員二十二人，其中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二

人，由副縣長及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縣長指派本府所屬下列機關

（單位）首長兼任，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一)主計處。 

(二)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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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政處。 

(四)人事處。 

(五)產業發展處。 

(六)工務處。 

(七)地政處。 

(八)農業處。 

(九)社會處。 

(十)教育處。 

(十一)勞工處。 

(十二)原住民族行政處。 

(十三)交通旅遊處。 

(十四)政風處。 

(十五)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十六)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府環境保護局）。 

(十七)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十八)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十九)新竹縣政府消防局。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

綜理本小組事務。 

前項行政幕僚工作由本府環境保護局辦理，其業務由該局指派相關人員

兼辦，受召集人指揮監督。其任務如下： 

(一)辦理本小組行政事務。 

(二)彙整永續發展相關資訊。 

(三)彙整各工作分組執行工作相關資料。 

(四)彙整決議事項執行進度。 

(五)臨時交辨之其他幕僚作業。 

五、本小組必要時得召開會議。 

本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副召集

人代理；召集人、副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代表機關（單位）出任之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得由指定人員代理出

席。 

六、本小組開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 

本小組開會，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或社會人士列席或諮詢列席提供意

見，研議推動事項。 

七、本小組決議事項應作成紀錄，以本府名義函請相關機關辦理，並由本府

環境保護局管理考核。 

八、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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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05213384B 號 

 

主旨：為公告「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重製疑義樁

位測定-舊 A-31、舊 A-41」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公告圖、樁位圖及樁位座標

表，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 條規定。 

二、公告日期：自民國 110 年 11 月 1 日起計 30 天。 

三、公告地點： 

(一)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

市計畫樁位」點選本計畫案名。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或

竹北市公所提出異議，並繳納複測費每支樁位新台幣肆仟元整。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3498A 號 

 

主旨：公告 110 年 10 月份「順捷汽車修護廠」等 143 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順捷汽車修護廠」等 143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設立登記，業經本府核

准登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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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張
鎮

鵬
50

00
0

11
01

00
7

11
00

30
33

22
91

13
46

75
合

幃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大

眉
里

8鄰
逸

境
新

村
94

號
1樓

獨
資

管
理

顧
問

業
20

00
00

王
于

合
20

00
00

11
01

00
7

11
00

30
33

25
91

13
46

80
科

大
娃

娃
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山
路

3段
55

3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賴
長

鐘
50

00
0

11
01

00
7

11
00

30
33

28
91

13
46

96
炘

塏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旱

坑
里

上
樟

路
1段

30
1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蔡

奇
璋

20
00

00

11
01

00
7

11
00

30
33

19
91

13
47

03
佳

金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三

峰
村

峰
城

二
路

42
巷

25
號

1樓
獨

資
土

石
採

取
業

10
00

00
徐

仁
洲

10
00

00

11
01

00
7

11
00

30
33

29
91

13
47

19
玄

龍
農

業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港
里

新
港

三
街

2段
18

8號
1樓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20
00

00
陳

俊
宏

20
00

00

11
01

00
7

11
00

30
33

31
91

13
47

25
環

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和
江

街
15

0號
之

1五
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黃

文
彬

20
00

00

11
01

00
7

11
00

30
33

30
91

13
47

30
豪

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湖
中

路
18

9巷
6弄

1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裴
麗

姮
20

00
00

11
01

00
7

11
00

30
33

32
91

13
47

46
鑫

靊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五
街

93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0
羅

鈺
涵

60
00

0

11
01

00
8

11
00

30
33

37
91

13
47

51
樂

心
料

理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縣

政
三

街
13

0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李

思
婷

20
00

00

11
01

00
8

11
00

30
33

33
91

13
47

67
飛

翔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中

豐
路

1段
12

1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彭

彥
翔

10
00

00

11
01

00
8

11
00

30
33

44
91

13
47

73
無

名
咖

哩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中
和

街
17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賴
建

霖
10

00
00

11
01

00
8

11
00

30
33

47
91

13
47

88
生

活
倉

庫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泰

路
80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6
88

88
呂

碧
華

16
88

88

11
01

00
8

11
00

30
33

48
91

13
47

94
兒

子
娃

娃
選

物
販

賣
機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建
興

路
1段

27
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許

祐
銓

10
00

00

家
數

合
計

：
14

3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1
0/

11
/0

1 
   

核
准

日
期

：
 1

10
/1

0/
01

 至
 1

10
/1

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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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家
數

合
計

：
14

3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1
0/

11
/0

1 
   

核
准

日
期

：
 1

10
/1

0/
01

 至
 1

10
/1

0/
31

 

11
01

00
8

11
00

30
33

50
91

13
48

01
媚

妍
美

容
生

活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漢

陽
路

89
巷

17
號

1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黃
瓅

靚
10

00
00

11
01

00
8

11
00

30
35

55
91

13
48

17
得

祥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中
正

路
11

4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李

志
祥

50
00

0

11
01

00
8

11
00

30
33

54
91

13
48

23
潔

朋
環

境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華
路

12
5巷

25
號

1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盧
國

基
20

00
00

11
01

01
2

11
00

30
33

36
91

13
48

38
鼎

鋒
美

式
傳

統
整

復
推

拿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文
林

街
45

號
1樓

獨
資

傳
統

整
復

推
拿

業
10

00
00

張
湘

琦
10

00
00

11
01

01
2

11
00

30
33

55
91

13
48

59
如

來
理

賠
顧

問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20
2之

1號
2樓

獨
資

投
資

顧
問

業
16

88
88

彭
友

平
16

88
88

11
01

01
2

11
00

30
33

59
91

13
48

65
在

日
本

的
小

確
幸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瑞
興

村
10

鄰
崁

頭
19

9之
27

號
4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彭

琬
珊

30
00

0

11
01

01
2

11
00

30
33

60
91

13
48

71
在

日
本

的
好

玩
事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瑞
興

村
10

鄰
崁

頭
19

9之
27

號
4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周

子
瑄

30
00

0

11
01

01
2

11
00

30
33

65
91

13
48

86
欣

全
汽

車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中
正

路
94

巷
7弄

15
號

1樓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20
00

00
彭

清
水

20
00

00

11
01

01
2

11
00

30
33

67
91

13
48

92
久

億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海

里
東

興
路

2段
98

8號
1樓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批
發

業
30

00
0

蕭
志

丞
30

00
0

11
01

01
2

11
00

30
33

68
91

13
49

09
蔬

沐
晨

食
餐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勝

利
二

路
11

8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6

80
00

黃
心

南
16

80
00

11
01

01
2

11
00

30
33

69
91

13
49

15
瑞

陽
咖

啡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自
強

北
路

93
號

2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60

00
0

李
繼

民
60

00
0

11
01

01
2

11
00

30
33

71
91

13
49

21
再

見
一

麵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勢

村
中

正
路

1段
29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潘
瑋

倫
10

00
0

11
01

01
3

11
00

30
33

72
91

13
49

36
銀

滿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央

路
99

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0
陳

國
堯

20
00

00

11
01

01
3

11
00

30
33

74
91

13
49

42
俊

傑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泰

路
80

號
7樓

獨
資

廢
棄

物
清

理
業

20
00

00
葉

駿
杰

20
00

00

11
01

01
3

11
00

30
33

76
91

13
49

57
允

端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大

林
村

6鄰
小

分
林

1之
1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范

揚
豪

20
00

00

11
01

01
3

11
00

30
33

79
91

13
49

63
瑋

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新
一

街
30

號
1樓

獨
資

投
資

顧
問

業
20

00
00

施
佳

宏
20

00
00

11
01

01
3

11
00

30
33

86
91

13
49

79
大

盛
土

木
包

工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峨
眉

鄉
湖

光
村

11
鄰

湖
農

新
邨

17
號

1樓
獨

資
土

木
包

工
業

10
00

00
0

黃
治

翔
10

00
00

0

11
01

01
3

11
00

30
33

89
91

13
49

84
國

嫣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路

犁
頭

山
段

86
1號

1樓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24
80

00
王

麗
玲

24
80

00

11
01

01
3

11
00

30
33

84
91

13
49

90
熊

貼
心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八
路

20
1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賴
亭

潔
50

00
0

11
01

01
4

11
00

30
33

91
91

13
50

07
傳

胤
壇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德
興

路
89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范
綱

宏
20

00
00

11
01

01
4

11
00

30
33

92
91

13
50

13
邑

星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芎
林

村
文

昌
街

24
1巷

18
號

1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邱

莉
鳳

20
00

00

11
01

01
4

11
00

30
33

94
91

13
50

29
真

昕
餐

飲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博
愛

街
18

8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楊
清

賓
10

00
00

11
01

01
4

11
00

30
33

97
91

13
50

34
真

善
美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中

正
路

69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葉
明

輝
10

00
00

11
01

01
4

11
00

30
33

93
91

13
50

40
首

威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埔
頂

28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批

發
業

20
00

0
徐

若
芸

20
00

0

11
01

01
4

11
00

30
34

01
91

13
50

55
谷

田
眼

鏡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中
正

路
1段

25
1號

1樓
獨

資
眼

鏡
零

售
業

16
80

00
蘇

加
正

16
80

00

11
01

01
4

11
00

30
34

03
91

13
50

61
滿

滿
福

早
點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和
路

12
2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魏

嘉
玲

10
00

00

11
01

01
4

11
00

30
34

07
91

13
50

77
柴

堡
美

式
餐

廳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竹

仁
街

31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古

名
翔

10
00

00

11
01

01
4

11
00

30
34

10
91

13
50

82
翻

肚
肚

寵
物

游
泳

旅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六

路
2段

10
2號

獨
資

特
定

寵
物

服
務

業
10

00
00

李
郁

涵
10

00
00

11
01

01
5

11
00

30
33

46
91

13
50

98
美

好
點

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10
鄰

埔
頂

26
1之

1號
獨

資
圖

書
出

版
業

30
00

0
林

世
文

30
00

0

11
01

01
5

11
00

30
34

15
91

13
51

05
進

羿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平
里

13
鄰

大
東

坑
37

之
3號

臨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20
00

00
黃

近
异

20
00

00

11
01

01
5

11
00

30
34

17
91

13
51

11
德

興
鋁

門
窗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橫
山

村
中

豐
路

1段
36

2號
1樓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林
國

珍
20

00
00

11
01

01
5

11
00

30
34

21
91

13
51

27
永

隆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育
賢

街
22

號
1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蔡
昕

倪
20

00
00

11
01

01
5

11
00

30
34

22
91

13
51

32
日

星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文
義

街
16

2號
1樓

獨
資

保
溫

、
保

冷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江

盛
賢

20
00

00

11
01

01
5

11
00

30
34

14
91

13
51

48
碧

篆
乾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朝

陽
路

77
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莊

凱
鈞

20
00

00

11
01

01
5

11
00

30
34

28
91

13
51

53
瘋

怪
手

夾
娃

娃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成
功

路
31

6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5

00
00

彭
詳

鈞
15

00
00

11
01

01
5

11
00

30
34

29
91

13
51

69
品

澄
雜

貨
舖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忠

孝
路

39
之

1號
1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蔡

品
妍

20
00

00

11
01

01
5

11
00

30
34

31
91

13
51

75
信

全
鎖

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信
全

街
3號

獨
資

刻
印

業
50

00
0

傅
文

雄
50

00
0

11
01

01
5

11
00

30
34

33
91

13
51

80
慕

薌
室

內
裝

修
鄉

村
傢

俱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二
路

28
7號

1樓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范

姜
弘

20
00

00

11
01

01
5

11
00

30
34

36
91

13
51

96
愛

情
女

神
科

技
商

鋪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山

路
2段

32
8號

合
夥

未
分

類
其

他
工

業
製

品
製

造
業

20
00

00
彭

郁
涵

15
00

0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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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家
數

合
計

：
14

3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1
0/

11
/0

1 
   

核
准

日
期

：
 1

10
/1

0/
01

 至
 1

10
/1

0/
31

 

11
01

01
5

11
00

30
34

37
91

13
52

03
允

沛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九
街

47
號

獨
資

住
宅

及
大

樓
開

發
租

售
業

20
00

00
湯

祐
安

20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40
91

13
52

19
冠

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泰

路
78

巷
6號

7樓
之

1
獨

資
家

畜
家

禽
批

發
業

15
00

00
陳

建
勲

15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42
91

13
52

25
振

新
空

調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華

興
街

26
2巷

5弄
5號

獨
資

電
器

安
裝

業
20

00
00

林
辰

翰
20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39
91

13
52

30
楠

芳
美

療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崙
里

光
明

六
路

30
3之

23
號

1樓
獨

資
傳

統
整

復
推

拿
業

20
00

00
廖

紹
晴

20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52
91

13
52

46
拾

卡
篳

實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興

隆
路

1段
43

號
9樓

獨
資

互
動

式
情

境
體

驗
服

務
業

10
00

00
陳

妍
樺

10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53
91

13
52

51
婷

勤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五

街
11

2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汪

威
丞

10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54
91

13
52

67
倢

立
汽

車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博

愛
街

63
1號

1樓
獨

資
汽

車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啓
恩

20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55
91

13
52

73
沐

希
包

達
人

精
品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永

寧
街

40
巷

42
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李

清
杉

10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3

64
91

13
52

88
故

鄉
他

人
餐

酒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復

興
三

路
2段

16
8號

9樓
之

5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0
林

裙
靜

15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59
91

13
52

94
樂

仔
小

吃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10

1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温

育
靖

20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58
91

13
53

01
香

草
熊

工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新

興
街

70
號

獨
資

糧
商

業
10

00
00

許
玉

秀
10

00
00

11
01

01
9

11
00

30
34

64
91

13
53

17
雲

發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和
路

52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黃
子

軒
20

00
00

11
01

01
9

11
00

30
34

66
91

13
53

23
黑

金
貴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鄉

里
中

豐
路

3段
53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60
00

0
莊

慈
航

60
00

0

11
01

01
9

11
00

30
34

67
91

13
53

38
茉

莉
咖

啡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長
春

路
1段

59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劉
慧

莉
10

00
00

11
01

01
9

11
00

30
34

68
91

13
53

59
詹

媽
媽

的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中
豐

路
2段

18
1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劉
素

珍
20

00
00

11
01

01
9

11
00

30
34

72
91

13
53

65
亮

點
美

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安

里
文

孝
街

50
號

7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錢

亮
亘

20
00

00

11
01

01
9

11
00

30
34

73
91

13
53

71
打

岡
各

霓
開

發
實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崇

義
里

鳳
岡

路
5段

15
5巷

52
弄

8號
獨

資
國

際
貿

易
業

28
00

00
洪

東
榮

28
00

00

11
01

02
0

11
00

30
34

78
91

13
53

86
煎

食
香

餐
飲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嘉

樂
村

3鄰
麥

樹
仁

17
9之

7號
臨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高
傑

20
00

00

11
01

02
0

11
00

30
34

84
91

13
53

92
振

良
國

際
實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政

九
街

32
號

6樓
之

19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范
瓊

方
20

00
00

11
01

02
0

11
00

30
34

87
91

13
54

09
進

發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六

街
13

號
7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66
00

鄭
朝

一
66

00

11
01

02
0

11
00

30
34

88
91

13
54

15
財

金
旺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19

7巷
6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林
悦

鳳
10

00
0

11
01

02
0

11
00

30
34

77
91

13
54

21
鈞

品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大

崎
村

大
雅

一
街

10
9巷

17
號

合
夥

電
器

安
裝

業
20

00
00

彭
郁

茹
10

00
00

11
01

02
0

11
00

30
34

90
91

13
54

36
咕

嘰
手

作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新
化

街
57

號
1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10
00

00
朱

玉
婷

10
00

00

11
01

02
0

11
00

30
34

99
91

13
54

42
阿

米
樂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大
湖

路
62

巷
12

2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6
80

00
彭

郁
瑩

16
80

00

11
01

02
0

11
00

30
32

87
91

13
54

57
喫

光
境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文

信
路

20
0號

1樓
合

夥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20
00

00
沈

書
霆

10
00

00

11
01

02
1

11
00

30
35

03
91

13
54

63
小

椿
日

和
嘉

興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興
路

36
2號

1樓
獨

資
即

食
餐

食
製

造
業

20
00

00
吳

沅
奇

20
00

00

11
01

02
1

11
00

30
35

08
91

13
54

79
裎

崨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新
國

街
11

1號
1樓

合
夥

電
腦

設
備

安
裝

業
20

00
00

周
群

峰
12

00
00

11
01

02
1

11
00

30
35

09
91

13
54

84
永

吉
電

機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義

民
路

1段
80

巷
8弄

1號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鄧

吉
廷

20
00

00

11
01

02
1

11
00

30
35

11
91

13
54

90
奕

碩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東
榮

路
19

2巷
9號

1樓
獨

資
電

纜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曾

國
華

20
00

00

11
01

02
1

11
00

30
35

14
91

13
55

06
金

亞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石

潭
村

竹
林

路
11

6巷
7號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5

50
00

傅
兆

民
25

50
00

11
01

02
1

11
00

30
35

17
91

13
55

12
禾

頂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東
榮

路
19

7號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5
50

00
徐

淑
芬

25
50

00

11
01

02
1

11
00

30
35

19
91

13
55

28
汮

杰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三

民
路

36
9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

楊
家

鈞
20

00
0

11
01

02
1

11
00

30
34

47
91

13
55

33
安

德
森

蔬
果

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新

興
路

39
7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明

然
50

00
0

11
01

02
2

11
00

30
35

22
91

13
55

49
寵

物
的

家
美

容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龍
鳳

路
20

號
1樓

獨
資

寵
物

食
品

及
其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黃
芷

芸
20

00
00

11
01

02
2

11
00

30
35

25
91

13
55

54
棣

美
生

活
藝

苑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南

路
2段

6號
獨

資
藝

文
服

務
業

20
00

00
鄭

示
其

示
貞

20
00

00

11
01

02
2

11
00

30
35

10
91

13
55

60
包

幸
福

餐
飲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勝
利

二
路

55
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

黃
許

瑞
珠

20
00

0

11
01

02
2

11
00

30
35

28
91

13
55

76
璿

瑀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中

正
路

1段
24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徐

琬
貞

20
00

00

11
01

02
2

11
00

30
35

30
91

13
55

81
禾

崧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福
興

東
路

2段
22

8號
1樓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20

00
00

詹
勳

順
20

00
00

11
01

02
5

11
00

30
33

42
91

13
56

04
熱

氣
球

戶
外

用
品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七

街
8號

合
夥

飲
料

批
發

業
10

00
00

張
琬

茹
10

00
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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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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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家
數

合
計

：
14

3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1
0/

11
/0

1 
   

核
准

日
期

：
 1

10
/1

0/
01

 至
 1

10
/1

0/
31

 

11
01

02
5

11
00

30
35

15
91

13
56

10
光

鋩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明
賢

路
31

號
獨

資
首

飾
及

貴
金

屬
零

售
業

24
00

00
陳

禹
琦

24
00

00

11
01

02
5

11
00

30
35

33
91

13
56

26
新

翔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北

埔
村

正
德

街
24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4

00
00

黃
柏

凱
24

00
00

11
01

02
5

11
00

30
35

38
91

13
56

31
朝

陽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中
興

路
14

8號
獨

資
不

動
產

租
賃

業
20

00
00

盧
朝

杭
20

00
00

11
01

02
5

11
00

30
35

40
91

13
56

47
永

立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六

路
東

二
段

35
1號

獨
資

電
子

材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蔡
沛

霓
20

00
00

11
01

02
6

11
00

30
35

43
91

13
56

52
一

念
出

版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興

二
街

63
號

11
樓

獨
資

圖
書

出
版

業
20

00
00

鄭
襄

憶
20

00
00

11
01

02
6

11
00

30
35

44
91

13
56

68
福

德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隘

口
里

堤
頂

街
28

0巷
20

號
2樓

獨
資

不
動

產
買

賣
業

20
00

00
李

福
成

20
00

00

11
01

02
6

11
00

30
35

51
91

13
56

74
順

心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崙
里

福
興

路
75

5巷
8弄

60
號

1樓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23
00

00
鄭

子
揚

23
00

00

11
01

02
6

11
00

30
35

52
91

13
56

89
吾

家
素

食
鬆

餅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中

興
路

22
1巷

33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5

00
00

高
碧

霞
15

00
00

11
01

02
6

11
00

30
35

53
91

13
56

95
紫

羅
蘭

內
衣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路
1段

12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蘇
兆

平
50

00
0

11
01

02
6

11
00

30
35

57
91

13
57

02
晴

禾
愛

寵
星

球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中
正

東
路

52
2號

1樓
獨

資
寵

物
食

品
及

其
用

品
零

售
業

23
80

00
湯

宏
正

23
80

00

11
01

02
6

11
00

30
35

58
91

13
57

18
轟

軒
車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東

寧
路

1段
10

9號
1樓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10

00
00

宋
承

軒
10

00
00

11
01

02
6

11
00

30
35

63
91

13
57

24
七

彩
翡

翠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溪

州
路

34
0號

獨
資

珠
寶

及
貴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18

80
00

鄭
仲

廷
18

80
00

11
01

02
6

11
00

30
35

67
91

13
57

39
順

升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福
興

東
路

2段
22

8號
1樓

獨
資

土
石

採
取

業
20

00
00

詹
勳

順
20

00
00

11
01

02
7

11
00

30
35

56
91

13
57

45
尖

沙
咀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番

子
坡

2之
17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0
曾

建
勳

30
00

0

11
01

02
7

11
00

30
35

72
91

13
57

50
羅

尹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文
信

路
20

7號
2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羅

之
芸

20
00

0

11
01

02
7

11
00

30
35

75
91

13
57

66
永

吉
釣

蝦
場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水
資

路
45

之
5號

臨
獨

資
休

閒
活

動
場

館
業

10
00

00
吳

淑
娟

10
00

00

11
01

02
7

11
00

30
35

81
91

13
57

72
念

羽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龍
江

街
15

0巷
16

號
1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10

00
00

涂
念

羽
10

00
00

11
01

02
8

11
00

30
35

82
91

13
57

87
香

姐
食

品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商
華

街
11

1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4
00

00
林

秋
香

24
00

00

11
01

02
8

11
00

30
35

83
91

13
57

93
剪

刀
石

頭
布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國
盛

街
28

4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鄭
雅

纓
20

00
00

11
01

02
8

11
00

30
35

84
91

13
58

00
上

禾
快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舘
里

中
豐

路
2段

13
7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蔡
育

林
50

00
0

11
01

02
8

11
00

30
35

89
91

13
58

16
滿

月
的

茶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新

興
路

12
3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批

發
業

20
00

00
邱

籼
亦

20
00

00

11
01

02
8

11
00

30
35

90
91

13
58

22
恩

謦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康
樂

路
1段

45
2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陳

筠
謦

20
00

00

11
01

02
8

11
00

30
35

97
91

13
58

37
夢

想
世

界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民

德
路

70
號

4樓
之

3
獨

資
電

器
批

發
業

20
00

00
林

家
弘

20
00

00

11
01

00
5

11
00

30
32

98
91

32
38

87
喬

喬
玩

具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五
街

78
號

1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30

00
0

彭
怡

婷
30

00
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44
91

33
99

50
幸

福
雞

蛋
糕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林
路

19
6之

1號
獨

資
乳

品
製

造
業

10
00

00
吳

品
寧

10
00

00

11
01

01
8

11
00

30
34

43
91

34
32

44
上

涼
山

撒
牧

咖
啡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林

路
19

6之
1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羅

夢
華

20
00

0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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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3498B 號 

 

主旨：公告 110 年 10 月份「鼎勝實業」等 120 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鼎勝實業」等 120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變更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記

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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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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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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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11
01

00
1

11
00

30
32

53
30

33
42

43
鼎

勝
實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成
功

路
56

號
獨

資
影

印
業

50
00

0
張

堂
軒

5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1

00
1

11
00

30
32

56
41

37
88

59
華

威
實

業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波

羅
村

三
元

路
二

段
２

６
號

二
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曾
琪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1

11
00

30
32

49
47

60
10

52
旺

竑
土

木
包

工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寶

山
村

12
鄰

洽
水

路
28

號
獨

資
土

木
包

工
業

10
00

00
0

簡
進

昇
10

0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增
資

變
更

11
01

00
1

11
00

30
32

58
50

55
56

86
劦

林
機

械
起

重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中

崙
村

5鄰
中

崙
１

９
９

之
７

號
1樓

獨
資

起
重

工
程

業
50

00
00

黃
佳

偉
5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1

11
00

30
24

31
50

56
02

03
跳

瓦
影

像
設

計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水

坑
村

文
華

街
26

1巷
10

號
合

夥
除

許
可

業
務

外
，

得
經

營
法

令
非

禁
止

或
限

制
之

業
務

20
00

00
王

博
齊

40
00

0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合
夥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1

00
1

11
00

30
32

47
82

01
25

19
泰

渱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自
由

街
１

２
０

巷
２

號
12

樓
之

５
獨

資
飲

料
批

發
業

50
00

0
陳

羽
妍

5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憑
證

申
請

11
01

00
1

11
00

30
32

54
87

33
99

37
瘋

桌
球

桌
球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莊

敬
三

路
78

號
2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40

00
0

詹
子

鋆
4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1

11
00

30
32

52
91

13
16

83
金

軒
茶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和
路

10
5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鄭
盛

乾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4

11
00

30
32

70
26

14
59

45
雙

新
精

品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新

村
明

湖
路

25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60
00

張
美

慧
6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1

00
4

11
00

30
32

66
47

01
98

03
順

豐
計

程
車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芎
林

村
文

山
路

49
0巷

1弄
22

號
獨

資
計

程
車

客
運

業
28

00
00

0
曲

愛
燕

28
0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4

11
00

30
32

09
85

30
75

22
昱

盛
美

髮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32
0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
謝

翔
恩

1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4

11
00

30
32

73
91

13
14

19
弘

御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路
30

5巷
13

弄
14

0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謝

宛
儒

3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1

00
5

11
00

30
32

99
02

77
99

81
日

利
製

冰
冷

凍
廠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中

正
路

11
4號

獨
資

冷
凍

食
品

製
造

業
30

00
0

李
建

賢
30

00
0

所
在

地
門

牌
整

改
編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門
牌

整

改
編

歇
業

11
01

00
5

11
00

30
32

82
37

94
64

59
天

使
養

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崙
里

福
興

路
94

8號
1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黎

氏
秋

蓉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5

11
00

30
32

90
38

96
21

68
宏

美
禮

儀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員

山
13

2之
11

9號
1樓

合
夥

殯
葬

禮
儀

服
務

業
10

00
00

0
葛

金
有

51
00

00

出
資

額
變

更

合
夥

人
變

更

11
01

00
5

11
00

30
32

77
50

55
88

47
吉

香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六

路
12

6、
12

8號
合

夥
餐

館
業

10
00

00
張

淑
惠

10
00

0
名

稱
變

更

11
01

00
5

11
00

30
32

93
72

70
53

38
菁

桂
園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中

興
街

17
9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阮
氏

史
20

00
00

名
稱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5

11
00

30
32

94
77

98
85

03
正

揚
汽

車
保

養
廠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石

光
里

13
鄰

石
岡

子
60

6巷
9號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50

00
彭

士
杰

5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5

11
00

30
32

97
82

00
65

17
玖

月
村

藝
術

工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五

街
78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非
金

屬
礦

物
製

品
製

造
業

60
00

0
何

信
錦

6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1

00
5

11
00

30
32

84
91

12
80

54
永

鑫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興

路
4段

98
1巷

42
弄

6號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許

畯
鑫

2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1

00
5

11
00

30
32

74
91

17
22

77
松

梅
果

菜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中
山

路
18

6巷
11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黃
淑

惠
20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11
01

00
6

11
00

30
33

03
02

78
45

34
森

泰
紅

木
扶

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２

２
８

號
１

樓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90
00

田
少

宏
9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6

11
00

30
33

14
41

16
65

51
鼎

富
都

宴
會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義

里
里

華
興

街
12

7號
1樓

合
夥

其
他

餐
飲

業
20

00
00

范
紀


80
00

0
其

他

家
數

合
計

：
12

0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0

/1
0/

01
 至

 1
10

/1
0/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11

/0
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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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家
數

合
計

：
12

0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0

/1
0/

01
 至

 1
10

/1
0/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11

/0
1 

   

11
01

00
6

11
00

30
33

11
47

26
76

49
建

成
文

具
印

刷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民
族

街
49

號
獨

資
印

刷
業

80
00

黃
廷

任
8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其
他

11
01

00
6

11
00

30
33

08
50

69
14

23
悅

來
晨

曦
咖

啡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北

興
路

三
段

24
2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黃
安

琪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0
6

11
00

30
33

05
82

03
06

15
雷

克
斯

車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龍
江

街
10

1巷
17

號
1樓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批
發

業
24

00
00

陳
信

宏
外

縣
市

遷
入

11
01

00
6

11
00

30
33

12
87

33
70

86
宜

安
居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長

春
路

3段
27

2巷
19

號
1樓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洪
政

揚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7

11
00

30
33

24
26

14
72

53
泰

和
養

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縣
政

十
街

49
號

1樓
獨

資
休

閒
活

動
場

館
業

10
00

00
林

新
益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7

11
00

30
33

35
40

98
23

39
婕

莉
絲

美
學

會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博
愛

街
8-

1號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

業
80

00
阮

玉
芳

80
00

名
稱

變
更

11
01

00
7

11
00

30
33

26
42

16
71

21
盈

盈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興

路
一

段
24

2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綜
合

零
售

業
10

00
00

林
碩

彥
1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0
7

11
00

30
33

27
50

55
51

66
艾

霺
伊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三

民
路

１
６

６
之

１
號

四
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范
麗

華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0
7

11
00

30
33

23
72

79
19

30
惲

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中
興

路
三

段
72

號
1樓

合
夥

其
他

工
程

業
10

00
00

0
吳

政
毅

10
00

00
出

資
額

變
更

11
01

00
7

11
00

30
33

34
85

41
29

95
冠

澔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豐
路

2段
10

0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陳
志

豪
20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11
01

00
8

11
00

30
33

53
14

82
86

62
億

源
堂

食
品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北
埔

村
南

興
街

96
之

1號
1樓

合
夥

食
品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張

育
憲

50
00

0

增
資

變
更

出
資

額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負
責

人
改

名

合
夥

人
變

更

11
01

00
8

11
00

30
33

41
30

33
37

43
傑

英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安

宅
九

街
５

１
號

１
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陳
惠

貞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0
8

11
00

30
33

39
82

01
43

76
路

克
品

牌
火

鍋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南
路

2段
11

號
2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徐
邦

喆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0
8

11
00

30
33

38
82

01
71

07
恒

睿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保
康

街
12

巷
6號

1樓
獨

資
電

子
材

料
批

發
業

20
00

00
許

尊
義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1

01
2

11
00

30
33

45
09

75
77

23
祥

豐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康
平

街
23

號
1樓

合
夥

油
漆

工
程

業
30

00
00

0
邱

籼
亦

22
5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1

01
2

11
00

30
33

56
85

30
42

43
露

西
美

甲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36
鄰

三
民

路
22

2-
1號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10

00
0

徐
榆

苹
1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2

11
00

30
33

70
85

30
69

94
嫄

美
文

創
精

品
咖

啡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林
路

19
6之

1號
獨

資
服

飾
品

製
造

業
20

00
00

江
哈

拿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1

01
2

11
00

30
33

62
87

33
68

53
紫

揚
創

意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文

林
村

柯
子

林
31

之
2號

1樓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服

務
業

20
00

00
蕭

益
謙

20
00

00
負

責
人

改
名

11
01

01
3

11
00

30
33

77
26

14
79

16
夏

都
上

乘
養

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光
明

一
路

43
6號

1樓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10
00

00
甘

珮
琪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3

11
00

30
33

81
31

59
56

94
莎

莉
食

藝
美

學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五
路

二
段

28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6

80
00

林
玲

妃
16

8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3

11
00

30
33

80
31

78
93

28
北

港
雞

肉
飯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里

北
興

路
三

段
52

4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

禤
家

宏
2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3

11
00

30
33

88
82

01
09

55
黑

睫
課

美
睫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二
路

24
7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50
00

0
周

耿
行

5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3

11
00

30
33

78
87

44
61

98
臻

盈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泰

路
96

號
2樓

之
2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李

紫
縈

1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1
3

11
00

30
33

83
87

44
78

92
深

藏
不

露
視

障
按

摩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二
街

17
2號

4樓
獨

資
按

摩
業

20
00

00
陳

炎
暮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1

01
3

11
00

30
33

85
92

94
85

92
文

傑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內
灣

村
和

平
街

１
２

號
獨

資
五

金
零

售
業

10
00

00
彭

武
傑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4

11
00

30
34

00
31

64
01

09
尖

石
在

地
通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嘉

樂
村

2鄰
麥

樹
仁

4號
臨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張

美
芳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1
4

11
00

30
33

99
42

16
79

87
樂

流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秀
巒

村
8鄰

斯
馬

庫
斯

4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林
青

山
1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1

01
4

11
00

30
34

12
50

55
62

63
達

運
烘

焙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三
民

路
12

3號
3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貽
發

5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1

01
4

11
00

30
34

04
72

79
32

33
觀

悅
素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德
興

路
17

0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羅
雨

嫻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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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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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家
數

合
計

：
12

0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0

/1
0/

01
 至

 1
10

/1
0/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11

/0
1 

   

11
01

01
4

11
00

30
34

11
73

83
88

41
高

名
室

內
裝

修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泰
陽

街
25

巷
10

號
1樓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0
蔣

博
源

20
0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1

01
4

11
00

30
33

95
88

85
91

32
東

映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興
隆

路
3段

63
號

獨
資

電
器

零
售

業
（

燈
具

，
燈

飾
，

藝
術

燈
10

00
00

陳
淑

玟
10

00
00

外
縣

市
遷

入

11
01

01
5

11
00

30
34

25
17

33
03

42
仁

維
汽

車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中

興
路

1段
10

6號
1樓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10

00
00

黎
仁

為
1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1

01
5

11
00

30
34

19
34

81
35

75
百

勝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八

德
路

1段
69

2號
1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0
陳

荐
鴻

20
0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1
5

11
00

30
34

20
41

48
15

65
宏

記
安

全
帽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建

興
路

1段
14

6巷
3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朱

祺
智

10
00

00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5

11
00

30
34

23
42

05
95

86
奧

麗
維

亞
時

尚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明
德

路
51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吳

瑞
菁

50
00

0
外

縣
市

遷
入

11
01

01
5

11
00

30
34

34
78

00
20

04
萬

盛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橫

山
村

橫
山

街
２

段
２

９
１

號
１

樓
獨

資
機

械
器

具
零

售
業

21
00

00
蔡

萬
郡

21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1
5

11
00

30
34

35
82

28
87

81
華

洋
金

香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田
新

路
36

1號
獨

資
祭

祀
用

品
批

發
業

10
00

00
范

瀞
文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5

11
00

30
34

27
87

44
51

20
川

味
麻

辣
涮

串
停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中
豐

路
2段

11
6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0
明

艷
玲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5

11
00

30
34

32
87

45
04

10
最

便
宜

團
購

網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崙

里
光

明
十

四
街

11
0號

1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盧
延

禎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5

11
00

30
34

16
91

12
80

60
大

北
埔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埔

尾
村

中
山

路
83

之
5號

臨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曾

鴻
森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1
8

11
00

30
34

50
26

14
81

81
壹

零
壹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19

鄰
永

寧
街

40
巷

42
號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服
務

業
15

00
00

李
清

杉
15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1
8

11
00

30
34

56
85

30
68

27
麗

景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光
復

路
96

號
1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彭

駿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8

11
00

30
34

48
87

34
01

89
李

廚
尋

味
食

堂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康

泰
路

12
8號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李
文

傑
5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1
01

01
8

11
00

30
34

41
87

59
65

76
芸

采
織

城
工

作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林
路

19
6之

1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林
光

榮
5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復
業

11
01

01
8

11
00

30
34

46
91

13
07

07
穀

室
農

產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青

埔
村

8鄰
青

埔
子

12
6之

2號
1樓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20
00

00
許

毓
姍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9

11
00

30
34

60
30

33
12

19
吉

星
起

重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文
忠

路
13

3號
1樓

獨
資

起
重

工
程

業
20

00
00

鄒
俊

毅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9

11
00

30
34

76
47

08
54

92
清

峯
飲

食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沙
坑

村
中

豐
路

3段
63

號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10
00

0
甘

梅
清

10
00

0

所
在

地
門

牌
整

改
編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門
牌

整

改
編

歇
業

11
01

01
9

11
00

30
34

61
67

98
83

90
平

安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新
樂

村
8鄰

煤
源

48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許
清

光
3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所
在

地
門

牌
整

改
編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9

11
00

30
34

71
72

75
76

59
睿

緹
指

甲
專

研
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祥
三

街
20

號
獨

資
醫

療
器

材
零

售
業

20
00

00
0

郁
雅

帆
20

00
00

0

名
稱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外
縣

市
遷

入

增
資

變
更

負
責

人
改

名

11
01

01
9

11
00

30
34

75
91

12
90

11
得

捷
肉

舖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溪
州

里
溪

州
路

17
0巷

20
弄

16
號

獨
資

畜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邱

士
朋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1
9

11
00

30
34

65
91

13
26

82
泰

榞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豐
村

1鄰
紅

毛
23

之
21

號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批

發
業

10
00

00
0

林
玟

君
10

0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2
0

11
00

30
34

95
08

69
44

60
長

青
茶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峨

眉
鄉

石
井

村
1鄰

富
興

頭
1之

1號
獨

資
特

用
作

物
栽

培
業

13
00

0
楊

昌
良

13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1
01

02
0

11
00

30
34

91
26

66
77

68
逸

松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勝

利
路

2段
19

3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陳
逸

松
50

00
0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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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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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家
數

合
計

：
12

0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變

更
登

記
清

冊
核

准
日

期
：

 1
10

/1
0/

01
 至

 1
10

/1
0/

31
 

列
印

日
期

：
11

0/
11

/0
1 

   

11
01

02
0

11
00

30
34

80
30

33
54

69
柏

樂
崌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秀

巒
村

9鄰
鎮

西
堡

38
號

獨
資

蔬
果

批
發

業
10

00
0

莊
順

福
10

00
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2
0

11
00

30
34

86
41

16
67

21
今

美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文

義
街

13
8號

7樓
之

3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林
大

為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負
責

人
住

居
所

變
更

11
01

02
0

11
00

30
34

96
41

48
37

05
上

久
清

潔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埔

和
村

1鄰
埔

頂
5之

16
號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黃

柏
榕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2
0

11
00

30
34

98
47

08
90

96
天

順
餅

舖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新

埔
里

中
正

路
二

三
五

號
獨

資
菸

酒
批

發
業

30
00

陳
世

昌
30

00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歇
業

11
01

02
0

11
00

30
34

94
72

79
31

56
揚

新
麵

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福
興

東
路

二
段

15
0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張
蜜

娜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2
0

11
00

30
34

79
72

89
41

33
豪

傑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褒

忠
路

28
3之

32
號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20
00

00
黃

世
傑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外
縣

市
遷

入

憑
證

申
請

11
01

02
0

11
00

30
35

01
82

28
57

57
瑞

德
電

動
車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大
智

路
１

９
號

獨
資

自
行

車
及

其
零

件
零

售
業

10
00

00
古

瑞
珠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2
0

11
00

30
34

92
82

28
60

19
北

陵
民

宿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秀
巒

村
8鄰

斯
馬

庫
斯

7號
獨

資
民

宿
10

00
00

甘
筱

筑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1
01

02
0

11
00

30
34

97
85

19
7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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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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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3498C 號 

 

主旨：公告 110 年 10 月份「日新菓菜行」等 52 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日新菓菜行」等 52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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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05213458B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變更湖口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為停車場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8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110 年 11 月 10 日起計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 新竹縣湖口鄉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

都市計畫公展書圖」點選計畫案名。 

(三) 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訂於民國 11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下

午 2 時 0 分假湖口鄉公所 6 樓活動中心（新竹縣湖口鄉中央街 1 號）舉

辦說明會。 

(四)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及地址向本府產業發展處提出。 

(五) 為因應嚴重特殊性傳染肺炎（COVID-19）疫情，請貴所協助宣導參加會

議應配戴口罩，如有發燒或咳嗽等不適症狀者，請勿參加會議。倘遇全

國或本縣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為避免人員移動及減少感染風險，將改

採 線 上 視 訊 方 式 辦 理 ， 相 關 資 料 屆 時 請 至 本 縣 都 市 計 畫 網 （

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市計畫公展書圖」點

選本計畫案名查詢。 

 

縣長 楊 文 科 

  

91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92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3506A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申辯無法投遞商號清冊（如附件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 20 日內。 

二、冊列商號經查已無營業跡象，依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規

定得廢止其登記，業經本府 110 年 7 月 13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65761、

1100365949 及 1100366084 號、7 月 23 日府產商字第 1100039903 及 1100368339

號、8 月 13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72149 號、9 月 3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76849 號

、9 月 16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79440 號及 9 月 24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80802 號

函通知申辯，因商號遷移不明或查無地址等，致該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

達。 

三、冊列商號負責人請於本公告期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出具委託書委託

他人前往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洽領，逾期即發生效力。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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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送 達 名 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1 82286279 
亨暐世水電工

程行 
呂文世 

新竹縣湖口鄉中勢村中平

路一段 329巷 9弄 6號一樓 

2 14820492 民欣工業社 傅民雄 
新竹縣湖口鄉德盛村成功

路 30號一樓 

3 09762303 恒瑞企業社 許尊義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新市

路 139號一樓 

4 37946628 福順工程行 許世朋 
新竹縣新豐鄉埔和村埔頂

157-5號 

5 02760842 
淨宇車輛企業

社 
曾萬良 

新竹縣新豐鄉福興村圓山

子 99-10號一樓 

6 31411149 榮華傳科社 葉正文 
新竹縣新豐鄉崎頂村榮華

街 38號一樓 

7 85196976 單剪剪單店 方隆華 
新竹縣竹北市仁義路 168

號 

8 72789006 吳金吉企業 吳秉鈞 
新竹縣新豐鄉康樂路 196-1

號 

9 50692627 文協企業社 李維振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村新興

路 171號 

10 85195940 
有為青年早午

餐 
羅大為 

新竹縣新豐鄉松柏村康樂

路一段 350號 

11 87448724 玩美衣櫥 唐素雯 
新竹縣湖口鄉信義村中山

路一段 132號四樓之 27 

12 41165960 艾瑞克企業社 吳佩珊 
新竹縣竹北市中崙里科大

一路 20號十樓 

13 66998835 民和商行 蕭志民 
新竹縣湖口鄉孝勢村民權

街 34號一樓 

14 31788186 友勝工程行 李淑娟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村道化

街 39巷 18弄 11號一樓 

15 40981726 廬境商行 吳芸淇 
新竹縣新豐鄉松柏村泰安

街 165巷 3號 

16 31410633 兆輝企業社 徐美玉 
新竹縣竹北市大義里鳳岡

路三段 29巷 60弄 12 號 

17 30336024 食在泰划算 鍾碧蓮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里博愛

街 69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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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9006272 昆鼎門窗精品 張淑萍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光明

九路 150巷 1號一樓 

19 17315877 榮泰企業社 張朝霖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縣政

二十路 132號一樓 

20 30106661 上品美食屋 陳春梅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里中和

街 39巷 11號一樓 

21 99014667 展辰企業社 蔡文俊 
新竹縣竹北市新庄里中正

西路 2047號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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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3506B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申辯無法投遞商號清冊（如附件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 20 日內。 

二、冊列商號經查已無營業跡象，依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規

定得廢止其登記，業經本府 110 年 7 月 13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65593 及

1100365760 號、8 月 6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71430 號、8 月 13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72199 號、8 月 16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72288 號、9 月 13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78482 號及 9 月 14 日府產商字第 1100379096 號函通知申辯，因商號遷

移不明或查無地址等，致該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冊列商號負責人請於本公告期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出具委託書委託

他人前往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洽領，逾期即發生效力。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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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送 達 名 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1 72703752 
統翔科技工程

行 
古俊檸 

新竹縣竹東鎮上舘里中豐

路二段 378號一樓 

2 85306642 信輝企業社 邱顯鈞 
新竹縣橫山鄉力行村中山

街一段 176號一樓 

3 48038820 吉安商店 林冠佑 
新竹縣竹東鎮頭重里中興

路四段 808號 

4 72757074 
悠樂清潔企業

社 
鄧靖橙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里中山

路 9號二樓 

5 26668669 家宏企業社 彭妍妍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 102

巷 13號一樓 

6 82288467 恆宇商行 朱曉娟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

17號一樓 

7 26776288 妃洋小吃餐飲 何憲財 
新竹縣竹東鎮上舘里幸福

路 121巷 9號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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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105213558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申辯無法投遞商號清冊（如附件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 20 日內。 

二、冊列商號經查已無營業跡象，依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規

定得廢止其登記，業經本府 110 年 10 月 26 日府產商字第 1105213420 號函通

知申辯，因商號遷移不明或查無地址等，致該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冊列商號負責人請於本公告期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出具委託書委託

他人前往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洽領，逾期即發生效力。 

 

縣長 楊 文 科 

 

 

 

公示送達名冊  

序號 統一編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商業所在地 

1 A9911486 新通商店 林黃香梅 新竹縣新埔鎮新生里中正路3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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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105213552B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變更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高速公

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分）（部分甲種工業區為科技商務

服務專用區、公園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暨細部計畫（開發期限展

延）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3 條、第 28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110 年 11 月 17 日起計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 新竹縣竹東鎮公所、本府產業發展處。 

(二) 新竹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都

市計畫公展書圖」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訂於民國 110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整假竹東鎮公所 3 樓會議室（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88 號）舉辦說明會。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及地址向本府產業展處提出。 

五、為因應嚴重特殊性傳染肺炎（COVID-19）疫情，請貴所協助宣導參加會議應

配戴口罩，如有發燒或咳嗽等不適症狀者，請勿參加會議。倘遇全國或本縣

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為避免人員移動及減少感染風險，將改採線上視訊方

式辦理，相關資料屆時請至本縣都市計畫網（https://urbanplan.hsinchu.gov.tw/）

「最新消息」或「都市計畫公展書圖」點選本計畫案名查詢。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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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府農牧字第 1104016007B 號 

 

主旨：公告註銷新竹縣竹北市「有順春牧場」（農畜牧登字第 006927 號 06927-0-01）

之畜牧場登記證書 1 張。 

依據：依據畜牧法第 8 之 1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註銷竹北市「有順春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詳如附件。 

 

縣長 楊 文 科 

 

 

 

附件：公告註銷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 

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有順春牧場 

農畜牧登字 

第006927號 

06927-0-01 

依據畜牧法第8之1條規定公告註銷畜牧

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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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社助字第 1103825394 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111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實施計畫及行政契約

（稿），相關附件詳見本府網站-訊息中心-一般公告。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三

條、新竹縣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公告事項： 

一、辦理事項：辦理 111 年度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 

二、辦理實施期間：111 年度。 

三、受託單位之資格： 

(一) 經中央主管機關或本府評鑑成績為乙等以上或合格之醫療或護理機構、

精神照護機構。 

(二) 經中央主管機關或本府評鑑成績為乙等以上或合格之老人福利機構、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 

(四)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五) 其他醫事相關團體。 

四、應檢附文件(須彌封)如下，請有意辦理本服務之單位應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下

班前送件至新竹縣政府社會處救助及身障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請於封面註明本府社會處救助及身障科收以及本服務計畫名稱。 

(一) 新竹縣身心障礙者臨時照顧服務受託單位申請書。 

(二) 立案登記證書影本。 

(三) 服務計畫書（一式 5 份及電子檔 1 份）。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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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社助字第 1103825816 號 

 

主旨：為辦理本縣 111-112 年度身心障礙者短期照顧服務，公告「新竹縣政府 111-

112 年度委託身心障礙者短期照顧服務契約書」，附件請詳見本府網站-訊息中

心-一般公告。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1 條、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及新竹縣辦

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實施要點。 

公告事項： 

一、為便利服務本縣身心障礙家庭照顧者減少長期照顧壓力，增加其社會參與的

機會，是項業務委託社會福利機構提供照顧服務，補助身心障礙家庭照顧者

短期照顧服務費用。 

二、是項業務係為使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照顧者於照顧過程中得以喘息，藉以紓解

家屬照顧之壓力，屬臨時性之短期照顧。 

三、受託單位資格為經中央主管機關或本府評鑑成績為乙等以上或合格等第之醫

療或護理機構、精神照護機構、老人福利機構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並符合本

實施要點之規定者。 

四、受託單位須提供本府轉介之身心障礙者食宿、簡易身體照顧服務、安全照顧

等。是項服務費用補助額度以身心障礙者身分別而定，低收入戶者服務費用

補助額度最高為新台幣 1,500 元/日，中低收入戶者服務費用補助額度最高為

新台幣 1,350 元/日，其他身分者服務費用補助額度最高為 1,050 元/日；受託

單位依前揭補助額度向本府核銷服務費用，倘受託單位每日照顧服務費用高

於補助額度，除按補助額度依約向本府申請核銷外，其差額應向服務對象收

取，若低於前揭補助額度應依實際收費金額申請核銷。 

五、有意辦理本縣 111-112 年度身心障礙者短期照顧服務者，請於本（110）年 11

月 30 日前檢送貴單位最近一次經主管機關評鑑之成績、每日照顧服務費用收

費標準作為資格審查之依據，俾利辦理後續簽約事宜。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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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9 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毒防字第 1108552004 號 

 

主旨：公告新增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公告 1 份。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新增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張鈺姍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

師，指定效期為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16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

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六年為限。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 1108659671 號 

 

主旨：公告「新竹縣空氣污染防制計畫（109 年至 112 年）（核定版）」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7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新竹縣空氣污染防制計劃書（109 年至 112 年）相關內容如下： 

(一)第一章 法令依據。 

(二)第二章 環境負荷及變化趨勢分析。 

(三)第三章 空氣品質與污染現況及問題分析。 

(四)第四章 計畫目標與期程。 

(五)第五章 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污染物排放量。 

(六)第六章 空氣污染防制措施。 

(七)第七章 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 

(八)第八章 相關機關或單位之分工事項。 

(九)第九章 執行期間及工作進度。 

(十)第十章 計畫執行所需經費及資源規劃。 

(十一)第十一章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府環境保護局空氣污染防治科（電話：03-

5519345 分機 5202）。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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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草案

預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工建字第 1103638611B 號 

 

主旨：預告修訂「新竹縣原住民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五條」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修訂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修訂「新竹縣原住民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五條」草案總說明

、總條文及對照表如附件。 

三、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工務處建築管理科。 

(二)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三) 電話：03-5518101 分機 2689。 

(四) 傳真：03-5513880。 

(五) 電子信箱：10014763@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原住民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五條修正
草案總說明  

新竹縣原住民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參照內政部營

建署一百零九年七月三十日營署建管字第 1090054342號函釋，為使原住民族

地區土地所有權人、起造人申請建築許可相關程序得以簡化並符合建築法相

關規定，爰擬具「新竹縣原住民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五條」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考量原鄉建築使用，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新增涼亭。(修正條文第三

條) 

二、免臨接建築線之建築基地進出通路，由起造人自行處理，並依法負其責

任。(修正條文第五條)  

103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新竹縣原住民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五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新竹縣原住民族地區簡

化建築管理辦法 

新竹縣原住民族地區簡

化建築管理辦法 

法規名稱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新竹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原住民

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

，依建築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九十九條之一

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事

項，適用其他建築法相

關法令之規定。 

第一條 新竹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原住民

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

，依建築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九十九條之一

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事

項，適用其他建築法相

關法令之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原

住民族地區係指新竹

縣五峰鄉、尖石鄉、關

西鎮轄內原住民保留

地範圍。 

起造人資格限制

以土地所有權人且具

有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原

住民族地區係指新竹

縣五峰鄉、尖石鄉、關

西鎮轄內原住民保留

地範圍。 

起造人資格限制

以土地所有權人且具

有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原住民族地區

下列建築物或雜項工

作物之建築許可，得不

適用本法及建築技術

規則全部或一部之規

定： 

一、總樓地板面積不超

第三條 原住民族地區

下列建築物或雜項工

作物之建築許可，得不

適用本法及建築技術

規則全部或一部之規

定： 

一、總樓地板面積不超

為考量原鄉建築使用，於

第一項第二款新增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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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四百九十五平

方公尺，高度不超

過三層樓並不超

過十點五公尺，僅

供一幢一棟一戶

具原住民族傳統

文化特色、圖騰且

供住宅用途使用

之建築物。 

二、其他經本府認定具

原住民族特色之

臨時性或紀念性

且非供居住使用

之建築物或雜項

工作物，如竹屋、

穀倉、瞭望台、涼

亭等。 

依據本府擬訂標

準建築圖樣及說明書

申請建造執照者，若不

改變主體結構，樓地板

面積增減百分之五以

內，得免辦理變更建造

執照程序。 

過四百九十五平

方公尺，高度不超

過三層樓並不超

過十點五公尺，僅

供一幢一棟一戶

具原住民族傳統

文化特色、圖騰且

供住宅用途使用

之建築物。 

二、其他經本府認定具

原住民族特色之

臨時性或紀念性

且非供居住使用

之建築物或雜項

工作物，如竹屋、

穀倉、瞭望台等。 

依據本府擬訂標

準建築圖樣及說明書

申請建造執照者，若不

改變主體結構，樓地板

面積增減百分之五以

內，得免辦理變更建造

執照程序。 

第四條 原住民族地區

建築基地得免受新竹

縣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三條、第四條規定最小

基地面積、最小寬度及

深度之限制。 

第四條 原住民族地區

建築基地得免受新竹

縣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三條、第四條規定最小

基地面積、最小寬度及

深度之限制。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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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原住民族地區

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

執照，得免臨接道路及

檢附建築線指示 (定 )

圖，但應於配置圖說載

明聯外通路關係。 

前項基地進出通

路由起造人切結自行

處理，如有侵害他人財

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

他人時，應視其情形，

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第一項建築基地

不適用新竹縣建築基

地綠化實施辦法之規

定。 

第五條 原住民族地區

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

執照，得免臨接道路及

檢附建築線指示 (定 )

圖，但應於配置圖說載

明聯外通路關係。 

前項免臨接建築

線之基地進出通路由

土地所有權人、起造人

自行處理，並檢附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 

第一項建築基地

不適用新竹縣建築基

地綠化實施辦法之規

定。 

免臨接建築線之建築基

地進出通路，由起造人自

行處理，並依法負其責任

。 

第六條 第三條規定不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之

事項如下： 

一、私設通路及基地內

通路。 

二、有效日照、日照、

通風、採光及節約

能源。 

三、建築物停車空間。 

四、綠建築基準規定事

項。 

五、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 

六、基地平均坡度超過

百分之三十不得

第六條 第三條規定不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之

事項如下： 

一、私設通路及基地內

通路。 

二、有效日照、日照、

通風、採光及節約

能源。 

三、建築物停車空間。 

四、綠建築基準規定事

項。 

五、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 

六、基地平均坡度超過

百分之三十不得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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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七、建築基地應自建築

線或基地內通路

邊退縮一點五公

尺設置人行步道。 

建築。 

七、建築基地應自建築

線或基地內通路

邊退縮一點五公

尺設置人行步道。 

第七條 第三條之建築

物或雜項工作物，得免

由建築師設計、監造及

營造業承造。但於申請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前，應由建築師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十三章規定簽

證。 

第三條之建築物

或雜項工作物，得免依

新竹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

申報勘驗。除標示拍照

日期之工地現場查驗

照片應於開工時檢附

外，其餘相關勘驗資料

於申請使用執照時一

併檢附。 

第七條 第三條之建築

物或雜項工作物，得免

由建築師設計、監造及

營造業承造。但於申請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前，應由建築師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十三章規定簽

證。 

第三條之建築物

或雜項工作物，得免依

新竹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

申報勘驗。除標示拍照

日期之工地現場查驗

照片應於開工時檢附

外，其餘相關勘驗資料

於申請使用執照時一

併檢附。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107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一○年  第十二期 

 

 

108 

新竹縣原住民族地區簡化建築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五條 
修正草案  

第 三 條 原住民族地區下列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之建築許可，得不適用

本法及建築技術規則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一、總樓地板面積不超過四百九十五帄方公尺，高度不超過三

層樓並不超過十點五公尺，僅供一幢一棟一戶具原住民族

傳統文化特色、圖騰且供住宅用途使用之建築物。  

二、其他經本府認定具原住民族特色之臨時性或紀念性且非供

居住使用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如竹屋、穀倉、瞭望

台、涼亭等。  

依據本府擬訂標準建築圖樣及說明書申請建造執照者，若不改

變主體結構，樓地板面積增減百分之五以內，得免辦理變更建造執

照程序。  

第 五 條 原住民族地區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得免臨接道路及檢附

建築線指示(定)圖，但應於配置圖說載明聯外通路關係。  

前項基地進出通路由起造人切結自行處理，如有侵害他人財產

，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第一項建築基地不適用新竹縣建築基地綠化實施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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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 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 1103701148 號 

 

主旨：預告訂定「新竹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家庭教育法第十九條。 

三、「新竹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內容如附件。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 

(二)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三) 電話：03-5518101 轉 2847。 

(四) 傳真：03-5514227。 

(五) 電子郵件：20078276@hchg.gov.tw。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總說明  

家庭教育法（以下稱本法）於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全文修正通過，本

法第十九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訂定獎助事項，鼓勵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

、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辦理家庭教育；其獎助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

之。」為獎助新竹縣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法人及團體，爰訂定新竹

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重點如下：  

一、訂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訂定本辦法補助、獎勵之對象。（草案第二條）  

三、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申請補助之方式、審查

基準及補助額度。（草案第三條）  

四、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申請獎勵之方式、條件

及家庭教育工作之範圍。（草案第四條）  

五、訂定家庭教育獎助案件之評審事項。（草案第五條）  

六、訂定獎勵方式及期限內不得重複申請獎勵。（草案第六條）  

七、訂定不予補助或獎勵，及已核准者命其改善、撤銷或廢止之情形。（草案

第七條）  

八、訂定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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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法規名稱 說明 

新竹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 訂定本辦法之法規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第十

九條規定訂定之。 

訂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補助及獎勵對象如

下： 

一、機關：新竹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所屬各級機關、新

竹縣各鄉（鎮、市）公所。 

二、機構：本府許可設立之公私

立終身教育機構及教保服

務機構。 

三、學校：本府主管之公私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 

四、法人及團體：本府核准設立

之法人及核准立案之團體。 

訂定本辦法補助、獎勵之對象。 

第三條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

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依本辦法申

請補助者，應依本府公告之補助

計畫及期程，檢具推廣家庭教育

實施計畫及經費申請表，向本府

提出申請。 

      前項補助經費及額度核給之

審查基準如下： 

一、計畫內容之完整性、執行可

行性及預期效益。 

二、經費編列之合理性及妥適

性。 

一、 第一項訂定推展家庭教育之

機關申請補助之方式。 

二、 第二項訂定審查基準。 

三、 第三項訂定經費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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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補助對象為私立機構、私立

學校、法人及團體者，其申請累計

補助金額，每年度不得逾新臺幣十

萬元；受補助對象為機關、公立機

構或公立學校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

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依本辦法申

請獎勵者，應依本府公告之獎勵

計畫及期程，檢具申請表件及佐

證資料，向本府提出申請。 

申請獎勵者，應於申請年度前

二年連續從事家庭教育工作並有

具體成效。 

前項家庭教育工作，係指下列

事項之一： 

一、企劃並執行家庭教育法施行

細則所定之各類家庭教育

活動。 

二、辦理培訓家庭教育專職人

員、志願工作人員及行政人

員。 

三、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家

庭教育事項。 

四、針對重大違規之學生家長、

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

人，提供家庭教育課程、諮

商或輔導等服務。 

五、研發各類家庭教育課程或培

訓教材。 

一、 第一項訂定推展家庭教育之

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

體申請獎勵之方式。 

二、 第二項訂定申請獎勵者之條

件。 

三、 第三項訂定家庭教育工作之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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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進行家庭教育之研究、調查

或出版專著事項。 

七、策劃促成或提供個人及社會

資源，協助推展家庭教育工

作。 

八、推展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

對象之服務措施。 

  九、捐資或獎助家庭教育工作。 

第五條 為評審申請獎勵案件，由本

府遴聘學者、專家及本縣家庭教

育中心代表組成評審小組，或委

託經核准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機

關、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為

之。 

前項評審小組中，家庭教育之

學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

之一，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評審，必要時，得邀請

申請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

團體到場說明，或進行實地訪視。 

一、 訂定組成評審小組或委託經

核准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機關、

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就

申請獎勵案件進行評審。 

二、 訂定評審小組之組成。 

三、 為利評審之辦理，明定本府得

邀請申請獎勵者到場說明或

進行實地訪視。 

第六條 經評審為推展家庭教育績

優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

體，由本府公開表揚，頒發獎狀或

獎座，並依屬性給予行政敘獎。 

經評審獲獎者，三年內不得重

複提出申請。 

一、 訂定給予評審通過者之獎勵

方式。 

二、 訂定獲獎者三年內不得重複

申請獎勵。 

第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不

予補助或獎勵；已核准補助或獎

勵者，應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訂定不予補助或獎勵，及受補助或

獎勵者得分別情形命其改善、撤銷

或廢止全部或一部之補助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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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者，得撤銷或廢止補助或獎

勵，並命其繳回各該補助或獎勵

之全部或一部；並作為下次補助

或獎勵之參考。 

一、申請之文件及各項資料有虛

偽不實或違法。 

二、未依核定補助計畫執行，或

執行成效不佳。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府之訪

視或輔導。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訂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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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第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補助及獎勵對象如下： 

一、機關：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級機關、新竹

縣各鄉（鎮、市）公所。 

二、機構：本府許可設立之公私立終身教育機構及教保服務機

構。 

三、學校：本府主管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四、法人及團體：本府核准設立之法人及核准立案之團體。  

第 三 條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依本辦法申請

補助者，應依本府公告之補助計畫及期程，檢具推廣家庭教育實施

計畫及經費申請表，向本府提出申請。 

前項補助經費及額度核給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計畫內容之完整性、執行可行性及預期效益。 

二、經費編列之合理性及妥適性。 

受補助對象為私立機構、私立學校、法人及團體者，其申請累

計補助金額，每年度不得逾新臺幣十萬元；受補助對象為機關、公

立機構或公立學校者，不在此限。 

第 四 條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依本辦法申請

獎勵者，應依本府公告之獎勵計畫及期程，檢具申請表件及佐證資

料，向本府提出申請。 

申請獎勵者，應於申請年度前二年連續從事家庭教育工作並有

具體成效。 

前項家庭教育工作，係指下列事項之一： 

一、企劃並執行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各類家庭教育活

動。 

二、辦理培訓家庭教育專職人員、志願工作人員及行政人員。 

三、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家庭教育事項。 

四、針對重大違規之學生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

提供家庭教育課程、諮商或輔導等服務。 

五、研發各類家庭教育課程或培訓教材。 

六、進行家庭教育之研究、調查或出版專著事項。 

七、策劃促成或提供個人及社會資源，協助推展家庭教育工

作。 

八、推展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對象之服務措施。 

九、捐資或獎助家庭教育工作。 

第 五 條 為評審申請獎勵案件，由本府遴聘學者、專家及本縣家庭教育

中心代表組成評審小組，或委託經核准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機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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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學校、法人或團體為之。 

前項評審小組中，家庭教育之學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

分之一，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評審，必要時，得邀請申請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

及團體到場說明，或進行實地訪視。 

第 六 條 經評審為推展家庭教育績優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

體，由本府公開表揚，頒發獎狀或獎座，並依屬性給予行政敘獎。  

經評審獲獎者，三年內不得重複提出申請。 

第 七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不予補助或獎勵；已核准補助或獎勵

者，應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撤銷或廢止補助或獎

勵，並命其繳回各該補助或獎勵之全部或一部；並作為下次補助或

獎勵之參考。 

一、申請之文件及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或違法。 

二、未依核定補助計畫執行，或執行成效不佳。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府之訪視或輔導。 

第 八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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